
 
 

 





列入第50至55章或第5809或5902節之物品係兩種或
兩種以上纖維之混合品，於歸列稅則時，應視為僅
以所含紡織材料中重量最多之材料所製而歸入有關
稅則號別。

（甲）

當沒有任一種紡織材料的重量較佔優勢時，此

本類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製刷用之獸鬃或獸毛（第0502節）；馬鬃及廢馬鬃
（第0511節）；

（甲）

人髮或人髮製品（第0501、6703或6704節），但一
般用於油壓機或類似機器之濾布（第5911節）除
外；

（乙）

第14章之棉籽絨或其他植物性材料；（丙）

第2524節之石棉或第6812或6813節之石棉製品及其
他產品；

（丁）

第3005或3006節之製品；第3306節之用於清潔牙縫
之紗線（牙線），以個別零售包裝者；

（戊）

第3701至3704節之感光紡織物；（己）

任何橫斷面超過1公釐之人造塑膠單絲或表面寬度超
過5公釐之人造塑膠扁條或類似品（例如人造草）
（第39章）及上述單絲或扁條之編結品或織物或編
籃或柳條編結品（第46章）；

（庚）

第39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不
織物等經塑膠浸製、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其
製品；

（辛）

第40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不
織物等經橡膠浸漬、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
其製品；

（壬）

帶毛之生皮（第41或43章）或第4303或4304節之毛
皮製品或人造毛皮或其製品；

（癸）

第4201或4202節之紡織材料製品；（子）

第48章之產品或製品（例如纖維素胎）；（丑）

第64章之鞋靴或鞋靴之部份品、綁腿、護脛或類似
製品；

（寅）

第65章之髮網、其他帽類或帽之部分品；（卯）

第67章之物品；（辰）

塗以研磨料之紡織材料（第6805節）及碳化纖維及
第6815節之碳化纖維製品；

（巳）

玻璃纖維或玻璃纖維製品，但以玻璃線在織物外表
上刺繡之刺繡品除外（第70章）；

（午）

第94章之製品（例如家具、寢具、燈及燈配件）；（未）

第95章之製品（例如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具及
網）；

（申）

第96章之製品［如刷子、旅行用針線包、拉鍊及打
字色帶、衛生棉（墊）和衛生棉塞、嬰兒用尿墊
（尿布）及其裏襯］；或

（酉）

第97章之製品。（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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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應歸入其可予考慮的組成紡織材料所屬稅
則號別中，其稅則號別位列最後者內。

關於上述規定可再闡釋如下：（乙）

馬毛紡織之螺旋花紗（第5110節）及攙金屬紗
（第5605節）視為係單一紡織材料，其重量為
其組成成份重量之和；在紡織物之分類中，金
屬線應視為一種紡織材料；

（1）

適當號別之選擇，乃首先決定歸入那一章，然
後選擇在該章內適當之號別，而不必考慮其他
非歸入該章之任一材料；

（2）

當第54及55章兩者與任一其他章有關連時，第
54及55章視為一章；

（3）

某一章或某一號別所指之製品，係各種不同紡
織材料製成者，此類材料應視為單一紡織材
料。

（4）

以上註（甲）及註（乙）兩項之規定，同樣適用於
下列註三、四、五或六所述之紗。

（丙）

三、

除下述本類內（乙）項所列者外，下列各種單、多
股（合股）或粗股之紗視為「撚線、繩、索及
纜」：

（甲）

絲或廢絲製成之紗，其支數超過20,000分德士
（decitex）者；

（1）

人造纖維紗（包括第五十四章之兩股或兩股以
上單絲之紗），其支數超過10,000分德士
（decitex）者；

（2）

真大麻或亞麻製：（3）

打光或上光，其支數為1,429分德士
（decitex）或以上者；或

（一）

未打光或未上光，其支數超過20,000分德士
（decitex）者；

（二）

含有三股或三股以上之椰殼纖維者；（4）

其他植物纖維，其支數超過20,000分德士
（decitex）；或

（5）

以金屬線加強之紗。（6）

下列各項例外：（乙）

羊毛或其他獸毛紗及紙紗，用金屬線加強之紗
除外；

（1）

第五十五章之人造纖維束及第五十四章之未經
加撚或每公尺撚數在五轉以下之複合紗；

（2）

第5006節之蠶絲腸線，及第五十四章之單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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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05節之攙金屬紗；以金屬線加強之紗應受
上述（甲）（6）項之規定；及

（4）

第5606節之毛絨花紗、螺旋花紗及圈環花線。（5）

四、

除下列（乙）項所述之例外以外，第50、51、52、
54及55章內所稱「供零售用」紗係指紗［單股、多
股（合股）或粗股］作下列各項處理者：

（甲）

捲於紙板上、線軸、管或類似支持物上，其重
量（連支持物在內），不超過下列數者：

（1）

如係絲，廢絲或人造纖維絲者，85公克；或（一）

如係其他材料者，125公克；（二）

成球形，成束，其重量不超過下列數字者：（2）

如係支數少於3,000分德士（decitex）之人造
纖維絲、絲或廢絲者，85公克；

（一）

其他所有支數少於2,000分德士（decitex）之
線紗者，125公克；或

（二）

如係其他材料者，500公克。（三）

成束，每束有若干小股，每小股以線分開，重
量相同，但不超過下列數字者：

（3）

如係絲、廢絲或人造纖維絲；或（一）

如係其他材料者，125公克。（二）

下列各項例外：（乙）

任何紡織材料之單紗，下列兩種除外：（1）

未漂白之羊毛單紗或動物細毛單紗；及（一）

漂白，或印染之羊毛單紗或動物細毛單紗，其
支數超過5,000分德士（decitex）；

（二）

未漂白之多股（合股）或粗股紗：（2）

絲或廢絲，不論包裝如何；或（一）

羊毛或動物細毛以外之其他紡織材料所製成並
係成束者；

（二）

漂白或印染之絲或廢絲製成多股（合股）或粗
股紗，其支數133分德士（decitex）或以下
者；及

（3）

任何紡織材料製成之單股、多股（合股）或粗
股紗：

（4）

交叉纏成束狀者；或（一）

置於支持物上或以其他方式以表示其在紡織工
業中用途者（例如圓錘形線團、紗管、小紡
錠、圓錘形線軸或紡錘或供繡織用之繭形捲
筒）。

（二）

第5204、5401及5508節所稱「縫紉線」係指多股（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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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或粗股紗：

置於支持物上（例如捲筒、繞線筒）其重量（連支
持物）不超過1,000公克者；

（甲）

已潤滑加工供縫紉線用者；及（乙）

具「Ｚ」撚者。（丙）

本類所稱「高強力紗」係指紗具有比下列所述為大之
力量，其強力單位表示為cN/tex（每tex為百分之一
牛頓）：

六、

尼龍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製成之單紗：60cN/tex

尼龍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製成之多股（合股）或
粗股紗：53cN/tex

黏液螺縈之單紗，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27cN/tex。

本類所稱「製成」應作如下解釋：七、

修成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甲）

業經作成即可應用（或僅需切開分線）而不再需縫
綴或其他製作（例如某種塵拂、毛巾、桌巾、方桌
巾、毛毯）；

（乙）

切成一定尺寸，且至少有一邊呈尖形或壓縮之熱封
邊，及其他各邊符合本類註其他項所規定之邊緣處
理者，但由熱切割或其他簡單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
脫紗者除外；

（丙）

鑲邊或滾邊或任何一邊有穗線但由纏繞或其他簡單
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脫紗者除外；

（丁）

切成一定尺寸，並經抽絲織花；（戊）

利用縫合，膠合或其他方法配合而成（二塊或二塊
以上質料相同之匹頭頭尾接合及二層或層以上紡織
物疊成墊子狀，不論中間是否墊有夾層除外）；

（己）

以針織或鉤針織成一定形狀，不論是分別為不同圖
樣者或長度方向具有若干圖樣者。

（庚）

為配合第50至60章之規定：八、

除另有規定者外，第50至55及60章以及第56至59章
不適用於上列註七所稱之製成物品；及

（甲）

第50至55及60章不適用屬於第56至59章之物品。（乙）

第50至55章之織物，包括相互間呈銳角或直角之平行
紗層疊合而成之織物，在其疊合層間係以接著劑或熱
膠合劑所膠合者。

九、

鬆緊產品，含有混合橡膠線之紡織材料者，應歸入本
類。

十、

本類所稱「浸漬」包括「沾漬」。十一、

本類所稱「聚醯胺」包括「芳香族聚醯胺」。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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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類及整個稅則遇適用時，所稱「彈性紗」係指合
成紡織材料製成之細絲狀紗（包括單絲，但加工紗除
外）能延長至原長度之三倍而不折斷，以及在延長至
原長度兩倍後，在5分鐘內能恢復至不超過原長度一
倍半者。

十三、

除另有規定，不同節之紡織類衣服應歸入其所屬之節
，即使成套供零售用亦不例外。本類註所謂「紡織類
衣服」係指屬於第6101至6114節及屬於第6201至
6211節之衣服。

十四、

在本類及整個稅則遇適用時，下列名稱所指意義如下
：

一、

未漂白紗：（甲）

具有其組成纖維之原色，並且未經漂白、印染
（不論整體與否）；或

（1）

從已拉鬆回收纖維（由廢紗或破布）抽取者製
造而成，具有含混顏色者（灰色紗）。

（2）

此類紗可為已加無色漿料或易褪色染料（簡單
用肥皂洗濯後即消失）處理，且如為人造纖維
者，整體加去光劑（例如二氧化鈦）處理。

漂白紗：（乙）

經過漂白加工；或由漂白之纖維紡成；或染成
白色（不論整體與否）但另有規定者除外；或
以白色漿料處理者；

（1）

由未漂白與漂白之纖維混合所組成；或（2）

係由未漂白與漂白紗組成之多股（合股）紗或
粗股紗。

（3）

色（印染）紗：（丙）

紗經染色（不論整體與否），但白色或易褪色
印染者除外；或經印染，或以印染之纖維紡成
者；

（1）

由不同著色纖維混紡之紗或由未漂白或已漂白
之纖維與已著色纖維（混色或混合紗）紡成之
紗，或以一種或一種以上顏色先後印染成點狀
之紗；

（2）

從已印花之棉條或粗紗製成之紗；或（3）

未漂白或已漂白之紗與色紗合撚而成之多股
（合股）紗或粗股紗。

（4）

上述定義亦適用於第54章之單絲及扁條或類似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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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56至63章含兩種以上之紡織材料之產品，應視為
全部由某一紡織材料所組成，此材料之認定係依本

（甲）

未漂白紡織物（丁）

紡織物由未漂白紗織成且未經漂白或印染者。
此類織物可用無色漿料或易褪色染料先行處
理。

已漂白織物：（戊）

紡織物以整匹漂白者，或除另有規定者外，染
成白色或以白色漿料處理者；

（1）

由漂白紗製成者；或（2）

由未漂白紗及已漂白紗製成者。（3）

染色織物：織物：（己）

紡織品以整匹染成單一顏色者，惟白色者除外
（除非另有規定），或以整匹整理成有顏色
者，惟白色者除外（除非另有規定）；或

（1）

由單一顏色之色紗製成者。（2）

不同顏色之色紗製成之織物：織物（印花織物除
外）由下述方式製成者：

（庚）

由不同顏色之色紗製成者，或由相同顏色但顏
色深淺不同之色紗製成者（纖維原色除外）；

（1）

由未漂白或已漂白之紗及色紗製成者；或（2）

混色紗或混合紗製成者。（3）

（在所有情形中用於織邊和疋頭之紗不考慮在
內。）

印花織物（辛）

紡織物以整疋印花者，不論其是否由不同色紗
所製成。

（下列所述者亦為印花布：例如以刷或噴槍，
以轉印紙方法，以植毛印花，或以臘染加工在
織物上作成圖案者。）

絲光處理不影響上類紗或布之分類。

至（辛）定義亦適用針織品或鈎針織品。上述
（丁）

平織（壬）

布之結構，係以經、緯紗連續相互上下交錯紡
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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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類註二對有關第50至55章之產品或第5809節，含
同樣紡織材料之產品之分類方式認定之。

本準則之適用：（乙）

如條件相符，則僅有依解釋準則三決定稅則分
類之部分材質應予考慮；

（1）

如紡織品由底布及起毛或表面上毛圈所組成，
則不考慮底布；

（2）

如屬第5810節之刺繡品及其製成品，僅考慮其
底布。惟如係無法看到底布之刺繡品及其製
品，則單獨參考刺繡線而加以分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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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分類中所稱命名：一、

所稱「羊毛」係指自綿羊或羔羊身上剪下之天然纖
維毛；

（甲）

所稱「動物細毛」係指駝羊、駱馬、駝馬、駱駝
（包括單峰駱駝）、犛牛、安哥拉羊、西藏羊、喀
什米爾羊及類似之山羊（非一般山羊）、兔（包括
安哥拉兔）、野兔、海狸、河鼠及麝鼠及毛；

（乙）

所稱「動物粗毛」係指上述以外之動物毛，不包括
製刷用之毛鬃（第0502節）及馬毛（第0511節）。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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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0942及521142目所稱「牛仔布」係指不同色紗之
三枚或四枚斜紋（包括破斜紋、經面斜紋）織物，其
經紗為同一顏色，而緯紗為未漂白、漂白、染灰色或
較經紗顏色淡之色度。

一、

774 Ch.   52



775Ch. 52



776 Ch.   52



777Ch. 52



778 Ch.   52



779Ch. 52



780 Ch.   52



781Ch. 52



782 Ch.   52



783Ch. 52



784 Ch.   52



785Ch. 52



786 Ch.   52



787Ch. 52



788 Ch.   52



789Ch. 52



790 Ch.   52



791Ch. 52



792 Ch.   52



793Ch. 52



794 Ch.   52



795Ch. 52



796 Ch.   52



797Ch. 52



798 Ch.   52



799Ch. 52



800 Ch.   52



801Ch. 52



802 Ch.   52



803Ch. 52



804 Ch.   52



805Ch. 52



806 Ch.   52



807Ch. 52



808 Ch.   52



809Ch. 52



810 Ch.   52



811Ch. 52



812 Ch.   52



813Ch. 52



814 Ch.   52



815Ch. 53



816 Ch.   53



817Ch. 53



818 Ch.   53



819Ch. 53



本分類中所述「人造纖維」係指經下列製造過程所產
生之有機聚合體之棉狀纖維或絲狀纖維：

一、

有機單體經聚合而成之聚合體，如聚醯胺、聚酯、
聚烯烴或聚氨基甲酸乙酯，或經此製程而成聚合體
之化學改質反應（例如經聚醋酸乙烯的水解反應製
得之聚乙烯醇）；或

（甲）

天然有機聚合體（例如纖維素）經溶解作用或化學
處理而成之聚合體，例如銅胺螺縈或粘液螺縈，或
天然有機聚合體（例如纖維素、乳酪素和其他蛋白
質，或藻酸）經化學改質而成之聚合體，例如醋酸
纖維或海藻纖維。

（乙）

人造纖維有關之「合成」及「再生」用語解釋如
下：合成：符合（甲）項規定之纖維；再生：符合
（乙）項規定之纖維。人造纖維不包含第5404或
5405節之扁條及類似品。

第5402及5403節不適用第55章之合成或再生纖維絲束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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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01及5502節僅適用於長短與束相同尺寸一致之平
行絲所製，並符合下列規定之人造纖維絲束：

一、

絲束長度超過２公尺；（甲）

撚度每公尺小於五撚者；（乙）

每根長纖單絲之支數小於67分德士（decitex）；（丙）

所稱合成纖維長纖絲束僅指：該絲束必須經延伸
者，即其長度不能超過其本身長度100％者；

（丁）

長纖絲束總支數超過20,000分德士（decitex）。（戊）

長纖絲束之長度，不超過兩公尺者歸屬第5503或
550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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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填充用材料、氈呢、不織布，經浸漬、塗佈或被覆
物質或調製品（例如第33章之香料或化粧品，第
3401節之肥皂或清潔劑，第3405節之亮光劑、油脂
或類似調製品，第3809節之紡織物柔軟劑），此時
紡織材料專作為載媒劑；

（甲）

第5811節之紡織產品；（乙）

以氈呢或不織布為底，附著有天然或人造研磨粉、
粒者（第6805節）；

（丙）

以氈呢或不織布為底，附著有凝集或加工雲母者
（第6814節）；

（丁）

以氈呢或不織布為底，附著有金屬薄膜者（通常為
第14或15類）；或

（戊）

第9619節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塞、嬰兒用尿墊
及其裏襯與類似之物品。

（己）

所稱「氈呢」包括針扎氈呢及由紡織纖維形成之網狀
織物由構成該網之纖維經縫合過程使其強化之織物。

二、

第5602及5603節分別包括氈呢及不織布以橡膠或塑膠
質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且不論其塑膠及橡膠物
質之性質為何（堅實或發泡）。

三、

第5603節亦包括以塑膠或橡膠形成結合物之不織
布。

但第5602及5603節不包括：

用塑膠或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其
紡織物的重量比例在50％及以下或氈呢完全嵌入塑
膠或橡膠中者（第39或40章）；

（甲）

不織布，不論是否完全嵌於塑膠或橡膠中，或完全
以此物塗佈、被覆於其兩面者，塗佈或被覆能以肉
眼看到，至於顏色是否改變可不予考慮（第39或40
章）；或

（乙）

以氈呢或不織布結合之發泡橡膠或塑膠之板、片、
條，其紡織物的出現祇是補強而已（第39或40
章）。

（丙）

第5604節不包括第5404或5405節之紡織紗、或扁條或
類似物，此等物品之浸漬、塗佈或被覆無法用肉眼看
出（通常歸第50至55章）；採用此規定時，應不考慮
因此而導致之顏色改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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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稱「地毯及其他紡織材料覆地物」係指使用時
以紡織材料為該物品之外露表面，其包括具有覆地物
特性，但係供其他用途之物品。

一、

本章不包括覆地物墊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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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適用於第59章章註一所述之浸漬、塗佈、被覆
或黏合而成之織物或第59章之其他貨品。

一、

第5801節包括浮面末經剪切，而在該階段尚無回絨立
起之緯絨。

二、

第5803節所稱「紗羅」係指一織物由一部份或全部之
地經線每橫線相交錯作成半轉、全轉或更多轉，形成
緯線穿過之空間並互相結合而成。

三、

第5804節不適用於第5608節之撚線、繩或索結織成之
網。

四、

第5806節所稱「窄幅織物」係指下列各項：五、

寬度不超過30公分之織物（不論其屬原寬度或自闊
幅剪成者），兩側有邊（該邊係由織造、膠合或其
他方法製成）；

（甲）

管狀梭織物，其扁平寬度不超過30公分者；及（乙）

斜裁之摺邊布，其未摺時之寬度不超過30公分者。（丙）

繐狀窄幅梭織物列入第5808節。

第5810節所稱「刺繡物」亦指以可見底布紡織物，用
金屬線或玻璃線加以刺繡並以小金屬片、小珠、或紡
織物或其他材製之裝飾圖案經縫製於基底織物上所形
成之花布。本節不適合用於針織掛毯（第5805節）。

六、

除第5809節產品外，本章並包括以金屬線製成之物品
，與製衣服者相同，供製家具用或類似用途織物。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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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規定外本章所稱「紡織物」僅適用於第50至
55章及第5803及5806節之經緯交錯織物，第5808節中
成段之編織帶、裝飾帶及第6002至6006節之針織及鉤
針織物。

一、

第5903節適用於：二、

以塑膠浸製、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不論其
每平方公尺重量為何及塑膠材料之性質為何（堅實
或發泡），下列各項除外：

（甲）

肉眼無法看到有浸漬、塗佈或被覆情形之織物
（通常屬第50至55、58或60章）；在確定是否
符合此一規定時，對於顏色是否改變可不予考
慮；

（1）

產品在攝氏15至30度之溫度內，不能以手捲於
直徑7公厘之圓筒而不致破裂者（通常屬於第39
章）；

（2）

產品之紡織物部份，完全嵌入塑膠物質內，或
其兩面均被此類物質完全塗佈或被覆者，而此
塗佈或被覆，須肉眼能看見，至於顏色是否改
變，可不予考慮（第39章）；

（3）

織物部份被塑膠塗佈或被覆及因而產生圖案者
（通常屬第50至55、58或60章）；

（4）

與紡織物併合之發泡狀塑膠板、片、或扁條、
其紡織物之作用僅作加強用者（第39章）；或

（5）

第5811節之紡織產品；（6）

由第5604節之用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
紗、扁條或類似品所織成之織物。

（乙）

第5905節所稱「紡織壁布」適用於寬度在45公分及以
上之成捲產品，作為牆壁或天花板裝飾用，其背面業
經固定在一襯背上或加以處理者（浸漬或塗佈以便於
糊貼）。

三、

惟本節不適用於以紡織微屑、粉末，固著於紙上
（第4814節）或紡織物上（通常屬第5907節）之覆
壁物。

第5906節所稱「橡膠處理紡織物」係指下列物品：四、

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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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公尺重量不超過1,500公克；或（1）

每平方公尺重量超過1,500公克且含有重量超過
50％以上之紡織材料；

（2）

由第5604節之以用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
紗、扁條或類似物製成之織物；及

（乙）

織物由平行之紡織紗以橡膠凝聚者，每平方公尺之
重量不拘。 但本節不適用於與紡織物合併之發泡橡
膠板、片及扁條，其紡織物僅作補強用途者（第40
章），亦不適用於第5811節之紡織品。

（丙）

但本節不適用於與紡織物合併之發泡橡膠板、片及
扁條，其紡織物僅作補強用途者（第40章），亦不
適用於第5811節之紡織品。

第5907節不適用於下列物品：五、

肉眼無法看到有浸漬、塗布或被覆情形之織物（通
常屬第50至55、58或60章）；於確定是否符合此一
規定時，對於顏色是否改變可不予考慮；

（甲）

彩繪織物（不包括油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
類似品）；

（乙）

織物部份表面覆以微屑、粉末、粉狀軟木或類似品
因而產生圖案者；但仿製絨織物仍歸入本節；

（丙）

經過一般處理加工過程之織物，其基層有澱粉質或
類似物質者；

（丁）

紡織物為底，附著有薄木片者（第4408節）；（戊）

紡織物為底，附著有天然或人造研磨粉、粒者（第
6805節）；

（己）

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凝聚或再組雲母者（第6814
節）；或

（庚）

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金屬箔者（通常為第14或15
類）。

（辛）

第5910節不適用於下列物品：六、

紡織材料製之傳動或輸送帶，其厚度少於３公厘
者；或

（甲）

傳動或輸送帶或其他帶之以紡織物經橡膠浸漬、塗
佈、被覆或黏合方法製成者，或用橡膠浸積、塗
佈、被覆或套覆之紡織紗、繩、索製成者（第4010
節）。

（乙）

第5911節適用於不屬於第十一類其他節號之下列貨品
：

七、

成幅紡織製品，切成一定長度或簡單切成長方形
（包括正方式）（具有第5908至5910節所列產品性
質者除外）：

（甲）

紡織物、氈呢、及呢襯裏紡織物之以橡膠、皮
革或其他材料塗佈、被覆或黏合，作針布之用
者，或其他技術上用之類似織物，包括以橡膠
浸漬之天鵝絨製成之窄幅織物，用於覆蓋織軸
（經軸）者；

（1）

羅底；（2）
883Ch. 59



紡織材料或人髮製用於油壓機或類似機器之濾
布；

（3）

用多股經紗或緯紗平織而成的紡織物，不論是
否氈化、浸漬或塗佈，通常用於機械或其他專
業用途；

（4）

以金屬加強之紡織物作為專業用途者；（5）

用於工業作為包裝或潤滑材料之繩、編帶或類
似品，不論是否塗佈、浸漬或以金屬合攙加強
者；

（6）

通常作為專業用途之紡織物品［例如造紙或類似機
器（例如供造紙漿或石棉水泥）用之環狀或連結用
紡織物及氈呢，密合墊、墊圈、拋光盤及其他機器
配件］（不包括第5908至5910節）。

（乙）

884 Ch.   59



885Ch. 59



886 Ch.   59



887Ch. 59



888 Ch.   59



889Ch. 59



890 Ch.   59



891Ch. 59



本章不包括下列物品：一、

第5804節之鉤針花邊；（甲）

第5807節之針織或鉤針織成之標籤、徽章或類似
品；或

（乙）

第59章之針織品，或鉤針織品，經浸漬、塗布、被
覆或黏合者，惟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針織
或鉤針絨布，仍歸入第6001節。

（丙）

本章並包括金屬線製成之織物與製衣服者相同，供製
家具或類似目的用。

二、

本分類各處所指「針織物」包括利用紡紗連環縫成之
貨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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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設計用於覆蓋下半身之衣著，為長褲、
膝褲或短褲（不包括游泳褲）、裙子或褲裙，
沒有吊帶也沒有圍兜者。

所有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之結
構、顏色及成分；亦必須是相同形式及對稱或
相配合之尺寸。但，這些構成組件得有不同織
物之細嵌邊（在邊縫所縫之扁條織物）。

假使同時有數件覆蓋下半身之分開的構成組件
（例如兩條長褲或長褲及短褲，或裙子或褲裙
及長褲），則下半身之構成組件應為一條長
褲，或如係婦女或女童整套西裝，則為裙子及
褲裙，其他衣著則應視為分開的衣服。

所稱「整套西裝」包括下列成套之衣著，不論
其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情況：

－晨禮服，包括以圓擺垂置背後之常禮服及有
條紋之長褲；

－晚禮服（燕尾服），一般以黑色織物製成，
禮服前擺較短，非包滿前身而臀部有窄開叉，
且垂置於背後；

－正餐套裝，此禮服在式樣上與一般禮服相似
（前面襯衫部分或許較外露），但有光亮絲質
或仿絲翻領。

本章僅適用於針織或鉤針織品。一、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二、

第6212節之貨品；（甲）

第6309節不堪使用衣著或其他不堪用貨品；或（乙）

整形用具、外科手術帶、脫腸帶或類似品（第9021
節）。

（丙）

就第6103及6104節而論：三、

所稱「整套西裝」係指由二件或三件外觀完全相同
之織物構成之一套服裝，包括：

（甲）

－一件外套或夾克，除袖子外係由四或以上之
嵌料構成者，其設計在於覆蓋上半身，可附加
裁製背心，該背心前面部分係以與該套服裝其
他構成組件之表面相同之織物製成，而背心後
面部分則係以與外套或夾克之襯裡相同之織物
製成者；及

所稱「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著（不同於整套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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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滑雪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組織、形
式、成份的織物，但不論是否同色，也必須是

「滑雪套裝」同時可包括類似如（甲）之連身
服，外加有填充料無袖夾克。

裝及第6107、6108或6109節的製品），包括同一織
物製成的數件，作為零售用，包括：

－一件供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不包括作為雙
件式套服第二層之套頭衫及上身衣著第二層之
外穿式背心；及

－一件或二件不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
褲、連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不含泳
衣）、裙子或褲裙所組成。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結
構、形式、顏色及成分、其尺寸必須是相同或
相通的，此「搭配式套裝」不適用於第6112節
的競賽裝、滑雪服。

第6105及6106節不包括口袋低於腰部的衣著，具有羅
紋腰帶或衣著底部用其他方法綁緊者，或衣著在面積
至少10公分×10公分之每一方向平均每公分長度少於
10針，第6105節不包括無袖衣著。

四、

第6109節不包括有拉繩、羅紋腰帶或以其他方法綁緊
衣著底部之衣著。

五、

就第6111節而論：六、

所稱「嬰兒衣服及附屬服飾品」，係指用於幼童身
高不超過86厘米所穿著者；

（甲）

可同時歸入第6111節及本章其他節號之物品應優先
考慮歸入第6111節。

（乙）

就第6112節而論，「滑雪服」係指一件或成套服裝
，以其外觀及組織，而被認為主要在滑雪時穿用（越
野或高山上的），其由下列二者之一所組成：

七、

「滑雪連身服」係一件衣服用以覆蓋全身；附加袖
子及領子，滑雪連身服可有口袋或是扣帶；或

（甲）

「滑雪套裝」係一套衣服，由二或三件所組成，做
為零售用，並包括：

（乙）

－一件如附頭巾的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克
或類似製品，以拉鏈扣合，可能加有背心；及

－一條長褲，不論是否長至腰部以上，一條膝
褲或連兜背帶式工作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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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相容的尺寸。

可同時歸入第6113節及本章其他節號（不包括第
6111節）之衣服，應優先考慮歸入第6113節。

八、

本章衣服在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
，應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而其設計上前面開合部
分，右邊在左邊之上，應視為女用或女童用衣服。此
項規定不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供男性或女性用之
衣服式樣者。

九、

衣服無法辨明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女用或女童用之
衣服，則歸入屬於女用或女童用衣服之節號中。

本章之製品可以金屬線製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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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設計用於覆蓋下半身之衣著，為長褲、
膝褲或短褲（不包括游泳褲）、裙子或褲裙，
沒有吊帶也沒有圍兜者。

所有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之結
構、顏色及成分；亦必須是相同形式及對稱或
相配合之尺寸。但，這些構成組件得有不同織
物之細嵌邊（在邊縫所縫之扁條織物）。

本章僅適用於除填塞料外之已製作之任何紡織品，不
包括針織或鉤針織品（第6212節之物品除外）。

一、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二、

不堪用衣著或其他不堪用貨品（第6309節）；或（甲）

整形用具、外科手術帶、脫腸帶或類似品（第9021
節）。

（乙）

就第6203及6204節而論：三、

所稱「整套西裝」係指由二件或三件外觀完全相同
之織物構成之一套服裝，包括：

（甲）

－一件外套或夾克，除袖子外係由四或以上之
嵌料構成者，其設計在於覆蓋上半身，可附加
裁製背心，該背心前面部分係以與該套服其他
構成組件之表面相同之織物製成，而背心後面
部分則係以與外套或夾克之襯裡相同之織物製
成者；及

假使同時有數件覆蓋下半身之分開的構成組件
（例如兩條長褲或長褲及短褲，或裙子或褲裙
及長褲），則下半身之構成組件應為一條長
褲，或如係婦女或女童整套西裝，則為裙子或
褲裙，其他衣著則應視為分開的衣服。

所稱「整套西裝」包括下列成套之衣著，不論
其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情況：

－晨禮服，包括以圓擺垂置背後之常禮服及有
條紋之長褲；

－晚禮服（燕尾服），一般以黑色織物製成，
禮服前擺較短，非包滿前身在臀部有窄開叉，
且垂置於背後；

－正餐套裝，此禮服在式樣上與一般禮服相似
（前面襯衫部分或許較外露），但有光亮絲質
或仿絲翻領。

所稱「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服（不同於整套西
裝及第6207或6208節的製品），包括同一織物製成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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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件，作為零售用，包括：

－一件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不包括作為上身
衣著第二層之外穿式背心；及

－一件或二件不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
褲、連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不包括
泳衣）、裙子或褲裙所組成。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結
構、形式、顏色及成分，其尺寸必須是相同或
相通的。此「搭配式套裝」不適用於第6211節
的競賽裝、滑雪服。

就第6209節而論：四、

所稱「嬰兒衣服及服飾附屬品」，係指用於幼童身
高不超過86厘米所穿著者；

（甲）

可同時歸入第6209節及本章其他節號之物品應優先
考慮歸入第6209節。

（乙）

可同時歸入第6210節及本章其他節號（不包括第
6209節）之衣服，應優先考慮歸入第6210節。

五、

就第6211節而論，「滑雪服」係指一件或成套服裝
，以其外觀及組織，而被認為主要在滑雪時穿用（越
野或高山上的），其由下列二者之一所組成：

六、

「滑雪連身服」係一件用以覆蓋全身衣服；附加袖
子及領子，滑雪連身服可有口袋或是扣帶；或

（甲）

「滑雪套裝」係一套衣服，由二或三件所組成，做
為零售用，並包括：

（乙）

－一件如附頭巾的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克
或類似製品，以拉鏈扣合，可能加有背心；及

－一條長褲，不論是否長至腰部以上，一條膝
褲或連兜背帶式工作褲。

「滑雪套裝」同時可包括類似如（甲）之連身
服，外加有填充料無袖夾克。

所有「滑雪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組織、
形式、成分的織物，但不論是否同色，也必須
是相同或相容的尺寸。

圍巾及圍巾形式製品，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其每邊
不超過60公分者，按手帕（第6213節）分類。任何一
邊超過60公分之手帕則歸入第6214節。

七、

本章衣服在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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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而其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
，右邊在左邊之上，應視為女用或女童用衣服。此項
規定不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供男性或女性用之衣
服式樣者。

衣服無法辨明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女用或女童用之
衣服，則歸入屬於女用或女童用衣服之節號中。

本章之製品可以金屬線製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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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僅適用於任何紡織物之製品。一、

第一分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二、

第56至62章之貨品；或（甲）

第6309節舊衣著或其他舊物品。（乙）

第6309節僅適用於下列物品：三、

紡織材料製品：（甲）

衣著及附屬服飾品及其零件；（1）

毯及旅行用毯；（2）

床單、桌巾、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3）

陳設品，不包括第5701至5705節之地毯及第
5805節之掛氈；

（4）

任何材料製鞋靴及帽（不包括石棉）。（乙）

上述物品歸列本節號時必須同時符合下列二條件：

須具有可察覺到之用過痕跡；及（1）

須散裝或經打包、袋裝或類似包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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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0212、640219、640312、640319及640411目所稱
「運動鞋靴」僅指下列各項：

一、

設計作運動，已經附著或能附著尖釘、無頭小鐵
釘、制動器、夾子、鐵條或類似品之鞋靴；

（甲）

溜冰鞋、滑雪靴及越野滑雪靴、雪板靴、摔角靴、（乙）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沒有底部之薄膜材料（例如紙、塑膠片）製之可丟
棄腳套或鞋套，依其構成之材料分類；

（甲）

紡織材料製鞋靴，其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
式附著或使用外底者（第11類）；

（乙）

第6309節之舊鞋靴；（丙）

石棉製物品（第6812節）；（丁）

整形用鞋靴或其他整形用具及其零件（第9021
節）；或

（戊）

玩具鞋靴或附有冰刀或滑輪之溜冰靴；護脛或類似
之保護用運動衣（第95章）。

（己）

第6406節所稱「零件」不包括絆釘、保護物、眼孔、
鉤、帶扣、裝飾物、飾帶、鞋帶、飾球或其他裝飾品
（各歸入其應屬之適當節內）或第9606節之鈕釦或其
他物品。

二、

為符合本章之規定：三、

所稱「橡膠」及「塑膠」包括外層為肉眼可見之橡
膠或塑膠之編織物或其他紡織產品；而本規定無須
考慮顏色所產生之任何變化；及

（甲）

所稱「皮革」係指第4107及4112至4114節之物品。（乙）

除須符合本章註三規定外：四、

鞋面之材料應指占最大表面積之組成材料，不考慮
附件或加強物件如護踝片、邊緣、裝飾品、鈕環、
鞋帶之護頭、鞋跟墊片或類似附屬品；

（甲）

外底之組成材料應指與地面接觸面積最大者，不考
慮附件或加強物件如長釘、條、釘護鞋物或類似附
屬品。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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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擊靴及腳踏車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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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屬於第6309節之舊帽類；（甲）

石棉製帽類（第6812節）；或（乙）

第95章之玩偶帽、玩具帽或化裝遊戲用物品。（丙）

第6502節不包括縫製成之帽形，但以扁條簡單地縫製
成螺旋形者除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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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測量手杖或類似品（第9017節）；（甲）

火器杖、刀杖、裝有武器之手杖或類似品（第93
章）；或

（乙）

屬於第95章之物品（例如玩具傘、玩具陽傘）。（丙）

第6603節不包括紡織材料之零件、裝飾帶或附件，或
任何物質之覆蓋物、繐櫻、皮條、傘套或其類似品。
該項物品縱與第6601或6602節之物品同時出現，如未
裝置其上，應單獨分類，不得視為該項同時出現貨品
之零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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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人髮製濾布（第5911節）；（甲）

花邊或刺繡或其他紡織物之花式圖案（第11類）；（乙）

鞋靴（第64章）；（丙）

帽類及髮網（第65章）；（丁）

玩具、運動用具或化裝遊戲用品（第95章）；或（戊）

羽毛撣帚、粉撲及毛篩（第96章）。（己）

第6701節不包括下列各項：二、

在若干製品中，羽毛或羽絨僅作為填塞物用者（例
如第9404節之被褥）；

（甲）

衣著物或其附屬品中，羽毛或羽絨僅供作裝飾帶或
作為填塞物用者；或

（乙）

人造花或葉或其零件或屬於第6702節之物品。（丙）

第6702節不包括下列各項：三、

玻璃製品（第70章）；或（甲）

以陶器、石料、金屬、木或其他材料用塑造、鍛
製、彫刻、衝印或其他方法製成整體之人造花、葉
或果實或用捆紮、拼湊或類似方法以外之其他方
法，將零件組合而成之上述物品。

（乙）

983Ch. 67



984 Ch.   67



985Ch. 67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屬於第25章之貨品；（甲）

第4810或4811節所列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紙及紙板
（例如以雲母粉或石墨塗佈之紙及紙板，塗瀝青或
柏油之紙及紙板）；

（乙）

第56或59章所列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紡織品（例如
以雲母粉塗佈或被覆之織物塗瀝青或柏油之織
物）；

（丙）

屬於第71章之物品；（丁）

屬於第82章之工具或其零件；（戊）

屬於第8442節之石印石板；（己）

電氣絕緣物（第8546節）或屬於第8547節之絕緣裝
置；

（庚）

牙科用磨錐（第9018節）；（辛）

屬於第91章之物品（例如鐘及鐘外殼）；（壬）

屬於第94章之製品（例如家具、燈及燈配件、預鑄
房屋）；

（癸）

屬於第95章之製品（例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
具）；

（子）

屬於第9602節之物品，如其使用之材料，符合第96
章章註二（乙）之規定者；屬於第9606節之物品
（例如鈕釦）；屬於第9609節之物品（例如石
筆）；屬於第9610節之物品（例如繪圖石板）；或

（丑）

屬於第97章之物品（例如美術作品）。（寅）

第6802節所稱「已加工供製碑或建築用石」不但適用
第2515或2516節內所列之各種石類，並包括其他類似
加工之各種其他天然石（例如石英岩、燧石、白雲石
及塊滑石）；但不包括板岩在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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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稱之陶瓷製品，僅適用於定形後經燒製者，第
6904至6914節僅適用於第6901至6903節所列貨品以外
之貨品。

一、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二、

第2844節之製品；（甲）

第6804節之製品；（乙）

第71章之物品（例如仿首飾）；（丙）

第8113節之瓷金；（丁）

第82章之物品；（戊）

電器絕緣物（第8546節）或絕緣材料配件（8547
節）；

（己）

義齒（第9021節）；（庚）

第91章之物品（例如鐘及鐘外殼）；（辛）

第94章之物品（例如家具、燈和燈配件、預鑄建築
物）；

（壬）

第95章之物品（例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癸）

第9606節之物品（例如鈕釦）或第9614節之物品
（例如煙斗）；或

（子）

第97章之物品（例如藝術作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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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第3207節之貨品（例如釉及彩釉，玻璃熔塊及其他
粉狀、粒狀或薄片狀玻璃）；

（甲）

第71章之物品（例如仿首飾）；（乙）

第8544節之光纖電纜，電氣絕緣物（第8546節）或
第8547節絕緣材料配件；

（丙）

光學纖維，已加工光學玻璃、皮下注射器、人造
眼、溫度計、氣壓計、液體比重計或其他屬於第90
章物品；

（丁）

燈及燈配件，發光標誌，發光名牌或類似品，具有
永久、固定光源及第9405節之此類物品之零件；

（戊）

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耶誕樹裝飾品或屬於第
95章之其他物品（供玩偶用或供第95章其他物品用
之無機械裝置玻璃眼除外）；或

（己）

鈕釦、保溫瓶、香水或類似品之噴射器或屬於第96
章之其他物品。

（庚）

第7003、7004及7005節係指：二、

玻璃於熔製之前經任何方法處理者，並不視為「已
加工」；

（甲）

切成形並不影響玻璃片之分類；（乙）

所稱「吸收、反射或不反射層」係指鍍上超薄之金
屬或化學化合物（如金屬氧化物），以吸收紅外光
線等或改進玻璃之反射品質而仍同時保持某程度透
明或半透明者；或防止光線在玻璃表面反射者。

（丙）

第7006節所指定產品不論其是否具有物品之特性，仍
歸列該節。

三、

第7019節所稱「玻璃絨」係指：四、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以重量計不少於60％；（甲）

礦物絨其含二氧化矽雖低於60％，惟另含之鹼性氧
化物（氧化鉀或氧化鈉）以重量計超過5％或所含氧
化硼以重量計超過2％。

（乙）

不符合上述規定之礦物絨歸列第6806節。

本分類內所稱「玻璃」包括熔凝石英及其他熔凝之矽
砂。

五、

第701322、701333、701341及701391目等所稱「鉛水
晶」係指玻璃所含之氧化鉛，以重量計至少達24％。

一、

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輸入專供生產平面顯示
面板或積體電路封裝用之玻璃板片，經經濟部證明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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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產製者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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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照第6類類註一（甲）項規定及下文另有規定者
外，所有製品全部或部份以下列物品製成者：

一、

天然珍珠、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
造）；或

（甲）

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金屬製者，均應列入本章。（乙）

二、

貴金屬汞合金或貴金屬之膠體物（第2843節）；（甲）

第30章之已消毒外科縫合材料、鑲牙材料及其他貨
品；

（乙）

第32章之貨品（例如光澤劑）；（丙）

載體上之觸媒（第3815節）；（丁）

第42章章註三（乙）所述之第4202或4203節之物
品；

（戊）

第4303或4304節之物品；（己）

第11類之貨品（紡織品及紡織製品）；（庚）

第64或65章之鞋靴、帽類及其他物品；（辛）

第66章之傘、手杖及其他物品；（壬）

第6804、6805節或第82章所列含有寶石或次寶石
（天然或合成）粉屑之研磨貨品；第82章附有寶石
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運作部分之物品；
第16類之機器、機械器具、電器及其零件，但全部
以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製成之物品
或其零件仍歸本章（第8522節唱針用未鑲嵌但已加
工之藍寶石及鑽石除外）；

（癸）

第90、91或92章之物品（科學儀器、鐘、錶及樂
器）；

（子）

武器或其零件（第93章）；（丑）

第95章章註二所列之物品；（寅）

第96章章註四規定應歸入該章之物品；或（卯）

第7113、7114及7115節不包括僅含有少量成分貴金
屬或被覆貴金屬之製品。例如小配件或小裝飾品
（例如字母組合型、套圈、環），且前述註之
（乙）段不適用於上類製品。

（甲）

第7116節不包括含有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製品
（含少量成分者除外）。

（乙）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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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品或雕像原跡（第9703節）、珍藏品（第9705
節）或年代超過一百年之古董（第9706節），但天
然珍珠或養珠及寶石或次寶石除外。

（辰）

所稱「貴金屬」係指銀、金及鉑。（甲）

所稱「鉑」包括鉑、銥、鋨、鈀、銠、及釕。（乙）

所稱「寶石或次寶石」不包括第96章章註二（乙）
所列舉之物質。

（丙）

本章所稱含貴金屬之合金（包括燒結混合物及金屬互
化物）如所含任何一種貴金屬之重量達2％即為該貴
金屬之合金，貴金屬合金之分類依據下列規定：

五、

合金中含鉑之重量達2％及以上者，視為鉑合金；（甲）

合金中含金重量達2％及以上，但不含鉑或含鉑重量
未達2％者，視為金合金；

（乙）

其他合金中含銀重量達2％及以上者，視為銀合金。（丙）

除另有規定者外，本分類所稱貴金屬或某一貴金屬
，應按照上述章註五解釋之合金定義，包括該貴金屬
或其一貴金屬之合金在內，但不包括被覆貴金屬之金
屬或表面鍍以貴金屬之卑金屬或非金屬物品。

六、

本分類所稱「被覆貴金屬之金屬」係指以金屬為底料
，一面或多面經軟焊、硬焊、熔接、熱軋或以類似機
械方法加上一層貴金屬外層者，除另有規定者外，被
覆貴金屬之金屬亦包括卑金屬鑲以貴金屬者在內。

七、

除須符合第6類類註一（甲）規定外，凡與第7112節
規格相符之物品，概應歸入第7112節，而不歸入本分
類其他節。

八、

第7113節所稱「首飾製品」係指下列二項：九、

個人用小裝飾品（例如戒指、手鐲、項鍊、胸針、
耳環、錶鍊、錶鍊外端之飾物、耳墜子、領帶別
針、袖釦、衣扣、宗教或其他用勳章及徽章）；及

（甲）

攜帶於口袋或手提包內或帶在身上之個人用品（例
如雪茄或香煙盒、鼻菸盒、喉嚨片丸盒、粉盒、鏈
袋或念珠）。

（乙）

這些製品可能结合或鑲嵌有，例如天然珍珠或養
珠、寶石或次寶石、合成或再製寶石或次寶石、龜
殼、珠母貝、象牙、天然或再製之琥珀、黑玉或珊
瑚。

第7114節所稱「金器」或「銀器」包括裝飾品、餐具
、盥洗用品、菸具及其他家庭、辦公室或宗教用之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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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第7117節所稱「仿首飾」係指合於上列章註九（甲
）項規定之首飾品（不包括鈕扣或其他屬於第9606節
之物品或髮梳、髮夾、或屬於第9615節之類似品
），但不含有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
、合成或再造），亦不含有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金
屬者（用為鍍製或少量成分者除外）。

十一、

第710610、710811、711011、711021、711031及
711041目所稱「粉」或「粉狀物」係指該製品能通過
0.5公厘之篩目達全重之90％及以上者。

一、

儘管本章章註四（乙）曾規定鉑金屬之範圍，第
711011及711019目所稱之鉑金屬，不包括銥、鋨、鈀
、銠或釕。

二、

第7110節各目合金之分類，其標準以該合金內之鉑、
鈀、銠、銥、鋨或釕，所佔重量最高者為該金屬之合
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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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類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調製油漆、墨類或其他以金屬鱗片或粉為基料之製
品（第3207至3210、3212、3213或3215節）；

（甲）

本分類所稱「瓷金」係指含金屬及陶瓷二種成分結合
之細微非均質結合物之產品。所稱「瓷金」包括燒結
金屬碳化物（金屬碳化物與金屬燒結者）。

四、

合金分類（不包括第72及74章之合金鐵及銅母合金
）：

五、

本分類所稱之「卑金屬」係指:鐵及鋼、銅、鎳、鋁
、鉛、鋅、錫、鎢、鉬、鉭、鎂、鈷、鉍、鎘、鈦、
鋯、銻、錳、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錸
、及鉈。

三、

鈰鐵或其他發火合金（第3606節）；（乙）

屬於第6506或6507節之帽類或其零件；（丙）

屬於第6603節之傘骨及其他物品；（丁）

屬於第71章之貨品（例如貴金屬合金、被覆貴金屬
之卑金屬、仿首飾）；

（戊）

屬於第16類之物品（機器、機械用具及電器）；（己）

裝配之鐵路或電車軌道（第8608節）或其他屬於第
17類之物品（車輛、船舶及航空器）；

（庚）

屬於第18類之儀器或器具包括鐘或錶彈簧；（辛）

供作彈藥用之鉛彈（第9306節）或第19類之其他物
品（武器與彈藥）；

（壬）

屬於第94章之物品（例如家具、墊褥架、燈及其配
件、照明標誌、組合式建築物）；

（癸）

屬於第95章之物品（例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
品）；

（子）

屬於第96章之手用篩、鈕釦、鋼筆、鉛筆桿、鋼筆
尖或其他物品（雜項製品）；或

（丑）

屬於第97章之物品（例如藝術品）。（寅）

本類中所稱「一般用零件」係指：二、

第7307、7312、7315、7317或7318節所列之物品及
其他卑金屬之類似物品；

（甲）

卑金屬製彈簧及彈簧片，第9114節鐘及錶彈簧除
外；及

（乙）

第8301、8302、8308、8310節所列之物品及第8306
節卑金屬骨架及鏡。

（丙）

第73至76及78至82章（但不包括第7315節）所稱零
件不包括前述一般用零件。

依照前項及第83章章註一之規定，第82或83章之所
屬物品，並不包括在第72至76及78至81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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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金屬合金中，某一金屬之重量較任何其他金屬
均大時，即視為該金屬之合金並據此原則分類；

（甲）

由本類基本金屬及不屬於本類之元素所合成之合
金，如其基本金屬總重量等於或超過其不屬本類元
素總重量者，應視為本類之基本金屬合金；

（乙）

本類所稱「合金」包括金屬粉之燒結混合物，經熔
融之非均質緊密之混合物（不包括瓷金粉）及金屬
間化合物。

（丙）

除另有規定外，本分類所稱基本金屬，均包括註五所
稱基本金屬合金在內。

六、

複合製品之分類：七、

除有關節另有規定者外，卑金屬製品（包括依照註
釋視為卑金屬製品之混合原料製品）含有二種或以
上卑金屬者，計算各種卑金屬重量時應按重量最多
之卑金屬認定其為該卑金屬製品：

各種鐵及鋼應視為相同之金屬；（甲）

依照註五分類，某金屬之合金，應全部視為該一金
屬；及

（乙）

第8113節之瓷金粉應視為單一基本金屬。（丙）

本類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八、

廢料及碎屑（甲）

金屬在製造或機械加工過程中所產生之金屬廢
料及碎屑，及金屬物品因破損、切斷、磨損或
其他理由而不堪使用者。

粉（乙）

產品以重量計有90％或以上能通過1公厘之網孔
篩目者。

本章及章註（丁）（戊）及（己）項目中之專有名詞
詮釋如下：

一、

生鐵（甲）

鐵碳合金，不適於展性用途者，以重量計含有
2％以上之碳，並得含有一種或多種其他元素，
其重量限度如下：

－不超過10％之鉻

－不超過6％之錳

－不超過3％之磷

－不超過8％之矽 1041Ch. 72



－總重量不超過10％之其他元素。

鏡鐵（乙）

鐵碳合金，以重量計含有超過6％但不超過30％
之錳，其他並符合上開註（甲）之規定者。

合金鐵（丙）

塊狀或類似初級形狀，連續鑄造而得之形狀及
粒狀或粉狀，不論是否凝塊之合金，通常用為
製造其他合金之添加物、脫氧劑、脫硫劑或供
鋼鐵冶煉之類似用途，一般不適於展性用途
者，以重量計應含有4％或以上之鐵元素及一種
或多種之下列元素：

－超過10％之鉻

－超過30％之錳

－超過3％之磷

－超過8％之矽

－總計超過10％之其他元素（碳除外），但銅
之含量最高為10％。

鋼（丁）

第7203節者除外之鋼鐵材料（某種方式產生之
鑄件除外），適於展性用途者，以重量計含2％
或以下之碳。但鉻鋼可含較高比例之碳。

不銹鋼（戊）

以重量計含1.2％或以下之碳及10.5％或以上之
鉻，並可含或不含其他元素之合金鋼。

其他合金鋼（己）

不符合不銹鋼定義之鋼，以重量計依照下列比
例含有一種或多種元素：

－含0.3％及以上之鋁

－含0.0008％及以上之硼

－含0.3％及以上之鉻

－含0.3％及以上之鈷

－含0.4％及以上之銅

－含0.4％及以上之鉛

－含1.65％及以上之錳

－含0.08％及以上之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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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0.3％及以上之鎳

－含0.06％及以上之鈮

－含0.6％及以上之矽

－含0.05％及以上之鈦

－含0.3％及以上之鎢

－含0.1％及以上之釩

－含0.05％及以上鋯

－分別計含0.1％及以上之其他元素（硫、磷、
碳、及氮除外）。

重熔用廢鋼鐵鑄錠（庚）

鑄成錠形之粗製品，不含補澆冒口或冒口，或
成塊狀有明顯之表面缺陷，不符合生鐵、鏡鐵
或合金鐵之化學成分者。

顆粒（辛）

產品以重量計有90％以下能通過1公厘網孔篩目
者及有90％及以上能通過5公厘網孔篩者。

半製品（壬）

不論已否經初步熱軋之連續鑄造實心產品；及
其他經初步熱軋或約經鍛造成形，但未進一步
加工之實心產品，包括角、形及型之粗胚。

本項產品不呈捲盤狀。

扁軋產品（癸）

不符合上開註（壬）定義之實心長方形（方形
除外）橫斷面軋製品其形狀為：

－連續層疊之捲盤，或

－直長者，如其厚度小於4.75公厘，寬度至少
應為厚度之十倍，或如其厚度為4.75公厘及以
上，寬度應超過150公厘並至少為厚度之二倍。

扁軋產品包括直接由軋製壓滾出凸紋者（例如
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形、鈕釦形、
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或拋光者，但以不具
其他節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扁軋產品除長方形或正方形以外，其任何尺寸
之形應視為寬度600公厘及以上，但以不具其他
節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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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軋之條及桿，繞成不規則捲盤狀（子）

繞成不規則捲盤狀之熱軋產品，其實心橫斷面
為圓形、弧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三角形或其他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
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
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本項產品具有壓
痕、加肋形、溝槽形或其他於軋製過程時變形
之產品（鋼筋）。

其他條及桿（丑）

不符合上開（壬）（癸）或（子）任一項或線
之定義之產品，其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形狀
為圓形、弧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三角形或其他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
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
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者）。本項產品可有：

－具壓痕、加肋形、溝槽形或其他軋製過程時
變形之產品（鋼筋）;

－軋製後再經絞扭者。

角、形及型（寅）

不符合上開（壬）（癸）（子）（丑）及線之
定義，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產品。

第72章不包括第7301或7302節之產品。

線（卯）

不符合扁軋產品定義之任何繞成捲盤狀全長實
心橫斷面一致之冷成形產品。

空心鑽條及桿（辰）

適用於鑽孔之任何橫斷面空心條及桿，最大截
面外徑超過15公厘但不超過52公厘，及最大的
內徑不超過最大外徑二分之一者。不符合本定
義之空心鋼鐵條及桿應歸入第7304節。

鐵金屬以其他鐵金屬被覆者，應按重量最大之鐵金屬
產品分類。

二、

以電解沈積、加壓鑄造或燒結法製成之產品，依其形
狀、成分及外表，歸列本章類似之熱軋產品之適當節
內。

三、

本章下列所用名詞註釋如下：一、

合金生鐵（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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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鐵以重量計，依下列載明比例含有一種或多
種元素：

－超過0.2％之鉻

－超過0.3％之銅

－超過0.3％之鎳

－超過0.1％之下列元素：鋁、鉬、鈦、鎢、
釩。

非合金易削鋼（乙）

非合金鋼以重量計，依下列載明比例含有一種
或多種元素：

－含0.08％及以上之硫

－含0.1％及以上之鉛

－超過0.05％之硒

－超過0.01％之碲

－超過0.05％之鉍。

電氣矽鋼（丙）

以重量計含至少0.6％，但不超過6％之矽及不
超過0.08％之碳之合金鋼，亦可含不超過1％之
鋁，但不含其他元素其比例足使此鋼具有其他
合金鋼之特性者。

高速鋼（丁）

鉬、鎢、釩三種元素至少含二種，其合併含量
以重量計為7％或以上，並含0.6％或以上之碳
及3％至6％之鉻，不論是否包含其他元素之合
金鋼。

矽錳鋼（戊）

合金鋼以重量計，應含下列成份：

－不超過0.7％之碳，

－0.5％及以上但不超過1.9％之錳，及

－0.6％及以上但不超過2.3％之矽，但不含其
他元素其比例足使鋼具有其他合金鋼之特性
者。

第7202節合金鐵目之分類應依照下列準則：二、

合金鐵如僅有一種合金元素超過本章註一（丙）規
定之最小百分比時應視為二種元素組成並優先歸入
該適當目（如其已列）；依此類推，如僅二種或三
種合金元素超過最小百分比時，則分別視為三種或
四種元素組成並各歸入適當之目。

適用此原則時，有關章註一（丙）未指定之「其他
元素」，個別重量須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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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口鐵，係指在製造鋼鐵過程中剪切、衝製或壓製之
不規則剩餘材料（可就原品改製其他物品者在內
）;但其形狀規則而品質或規格符合本章註一規定者
，仍應各按其應行歸屬之稅則號別徵稅。

一、

（自95年1月1日起，其稅率已調降為免稅，本增註
自該年起刪除。）

刪除二、

刪除三、

刪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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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稱「鑄鐵」適用於經鑄造所得之產品，其含量
以重量計，鐵重高於其他任一元素，且不符合第72章
章註一（丁）規定鋼之化學成分者。

一、

本章所稱「線」意指任何橫斷面尺寸均不超過16公厘
之熱或冷成形之製品。

二、

輪胎製造工廠輸入歸屬本章供產製汽車輪胎用之鋼鐵
製絞股線、索、纜，或輸送帶、傳動帶製造工廠輸入
歸屬本供產製橡膠輸送帶、傳動帶用之鋼鐵線製織物
，經經濟部證明國內無產製者免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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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桿（丁）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精煉銅（甲）

以重量計含銅量最少達99.85％；或

含銅量達97.5％，但所含其他元素其重量以不
超過下表所列限量為限：

＊其他元素，例如鋁、鈹、鈷、鐵、錳、鎳、
矽。

銅合金（乙）

未精煉銅除外，銅之重量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
之金屬，並需：

其他元素至少有一種其重量比前表所列限量為
大；或

（1）

前表所列其他元素總重量超過2.5％。（2）

銅母合金（丙）

銅與以重量計超過銅之重量10％之其他元素之
合金，不適於展性用途者，一般用於製造其他
合金之添加料或作為脫氧劑、脫硫劑或在非鐵
金屬冶煉上作為類似用途者。惟磷化銅（磷
銅）含磷重量超過15％者歸列第284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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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如係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
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類長方形
（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
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
之特性者為限。

拉絲條料及小坯，其端部經加工，以便送入機
器供轉變成拉絲桿或管，應視為第7403節未經
塑性加工銅。

型材（戊）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線（己）

軋、擠或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產品，捲
盤者，其形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
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

板、片、扁條及箔（庚）

平面產品（第7403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不超過寬度
之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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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09及7410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
紋者（例如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
形、鈕釦形、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拋光
或塗面之產品，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
特性者為限。

管（辛）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
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
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
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
內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
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
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
軸環或圈環。

本章下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銅鋅基之合金（黃銅）（甲）

銅及鋅之合金，不論是否含有其他元素。如含
有其他元素時：

─鋅之重量超過任何其他每一元素者；

─鎳之重量小於5％［參考銅鎳鋅合金（鎳
銀）］；及

─錫之重量小於3％［參考銅錫合金（青
銅）］。

銅錫基之合金（青銅）（乙）

銅及錫之合金，不論是否含有其他元素，如含
其他元素，錫之重量較任何其他一種元素均
大，但錫重量在3％及以上時，鋅重量可超過錫
重量，但必須少於10％者。

銅鎳鋅基之合金（鎳銀）（丙）

銅、鎳及鋅之合金，不論是否含有其他元素。
鎳重量在5％及以上者［參考銅鋅合金（黃
銅）］。

銅鎳基之合金（丁）

銅及鎳之合金，不論是否含有其他元素，但任
何情形下鋅重量未逾1％。如含有其他元素時，
鎳重量超過其他每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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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暖氣機製造廠輸入稅則第74111000號之精煉銅管
，供產製冷暖氣機用，經經濟部證明國內無產製者免
稅。

一、

積體電路引線架製造廠輸入稅則第7409節之精煉銅及
銅合金板、片及扁條，經經濟部證明國內無產製且供
產製積體電路引線架用者免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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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乙）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條及桿（甲）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或其
橫斷面為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
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
類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
寬度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
小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
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
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線（丙）

軋、擠或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
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
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

板、片、扁條及箔（丁）

平面產品（第7502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未超過寬度
之十分之一者， 1189Ch. 75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7506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
（例如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形、鈕
釦形、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拋光或塗面
之產品，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
為限。

管（戊）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僅有一中空者，其形狀
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
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
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
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
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面
管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孔、成
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環或
圈環。

本章下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鎳（非合金者）（甲）

含鎳加鈷量以重量計最少在99％者，並需：

含鈷重量不超過1.5％者，且（1）

含任何其他元素之重量以不超過下表所列限量
為限：

（2）

鎳合金（乙）

鎳之重量 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金屬並需：

鈷重量超過1.5％者，（1）

其他元素至少有一種其重量比前表所列限量為
大，或

（2）

鎳及鈷除外之元素總重量超過1％。（3）

章註一（丙）雖有規定，但第750810目所稱「線」僅
適用任何形狀橫斷面其尺寸均不超過6公厘之不論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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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與否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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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乙）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限。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條及桿（甲）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如係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
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類長方
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
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小之鑄
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
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
品之特性者為限。

線（丙）

軋、擠、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
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凸
孤，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

板、片、扁條及箔（丁）

平面產品（第7601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未超過寬度
十分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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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7606及7607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
紋者（例如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
形、鈕釦形、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拋光
或塗面之產品，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
特性者為限。

管（戊）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
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
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
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
內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
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
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
軸環或圈環。

本章下列名稱之涵義如下：一、

鋁（非合金）（甲）

以重量計金屬含鋁量最少在99％，但所含任何
其他元素之重量以不超過下表所列限量為限：

鋁合金（乙）

鋁之重量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金屬，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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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元素或鐵加矽（合計）至少有一種其重量
比前表所列限量為大；或

（1）

其他元素之總重量超過1％者。（2）

章註一（丙）雖有規定，但第761691目所稱「線」僅
適用任何形狀橫斷面其尺寸均不超過6公厘之不論成
捲與否之產品。

二、

輸入稅則第76051110號鋁拉絲條及稅則第76052110號
鋁合金拉絲條國定稅率之適用，以鋁線拉製工廠輸入
供製造最大橫斷面7公厘（含）以下之鋁線及鋁合金
線，經經濟部證明屬實者為限。

一、

冷暖氣機製造廠輸入稅則第76041020號之鋁型材、第
76069220號之鋁合金扁條、第76071190號之鋁箔、第
76081010號之鋁管及第76082010號之鋁合金管，供產
製冷暖氣機用，經經濟部證明國內無產製者免稅。

二、

預塗式感光平板製造廠輸入稅則第7606節之鋁板、片
、扁條及第7607節之鋁箔，供產製預塗式感光平板
，經經濟部證明屬實者免稅。

三、

輸入稅則第76071190號之鋁素箔純度在99.9％（含
）以下，96.9％（含）以上，經經濟部證明國內無產
製且供產製電解電容器用電蝕鋁箔者免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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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乙）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性者為限。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條及桿（甲）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如係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
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類長方形
（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
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
之特性者為限。

線（丙）

軋、擠或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
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
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
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之一
者。

板、片、扁條及箔（丁）

平面產品（第7801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未超過寬度
十分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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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7804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
（例如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形、鈕
釦形、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拋光或塗面
之產品，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
為限。

管（戊）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
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
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
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
內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
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
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
軸環或圈環。

本章「精煉鉛」之涵義如下：一、

以重量計含鉛量最少達99.9％，但所含其他元素重
量以不超過下表所列限量之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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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乙）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者為限。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條及桿（甲）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如係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
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類長方形
（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
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
之特性者為限。

線（丙）

軋、擠、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
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
凸孤，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之一
者。

板、片、扁條及箔（丁）

平面產品（第7901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未超過寬度十
分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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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7905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
（例如溝槽形、加肋形、格子形、淚斑形、鈕
釦形、菱形）及經穿孔、波浪化、拋光或塗面
之產品，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
為限。

管（戊）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
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
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
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
內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
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
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
軸環或圈環。

本章下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鋅，非合金者（甲）

以重量計含鋅量最少達97.5％者。

鋅合金（乙）

以鋅為主，並其重量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金
屬，但其他元素總重量須超過2.5％。

鋅末（丙）

由鋅之蒸氣凝結而得之鋅末，含比鋅粉更細之
球狀微粒所組成。以重量計最少達80％微粒能
通過63微米之網孔篩目者。其含鋅重量最少達
85％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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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乙）

軋、擠、拉、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
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不符合條、桿、線、
板、片、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
括同樣形狀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
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
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者為限。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一、

條及桿（甲）

軋、擠、拉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
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
（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
邊為凸弧，另兩對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如係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
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此類長方形
（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
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狀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
銹除外）者在內，但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
之特性者為限。

線（丙）

軋、擠、拉，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
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
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
「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兩對邊為
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線）。具有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
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類產品成長方形（包
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度超過寬度十分之一
者。

板、片、扁條及箔（丁）

平面產品（第8001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
外）不論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
實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
形」，其兩對邊為凸弧，另兩邊為等長平行直
線），其厚度一致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度未超過寬度
十分之一者，1212 Ch.   80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狀，但
以不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管（戊）

空心產品，不論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
致，且管壁厚度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
狀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
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
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
內外應為同心、同形狀及同方向者。上列橫斷
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切螺紋、鑽
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
軸環或圈環。

本章下列名稱之涵義如下：一、

錫（非合金者）（甲）

以重量計含錫量至少有99％，但鉍或銅之重量
須小於下表所列限量：

錫合金（乙）

以錫為主，並其重量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金
屬，並需：

他元素之總重量超過1％者；或（1）

以重量計，鉍或銅之含量與前表規定限量相同
或較大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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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章註一對「條及桿」「型材」「線」及「板、
片、扁條及箔」所下定義，本章亦適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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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噴燈、手提鍛爐、附有架構之砂輪、修指甲用具或
第8209節物品外，本章僅包括具有下列各項材料所製
之刀片、工作刃、工作面及其他工作部分之物品：

一、

卑金屬；（甲）

金屬碳化物或瓷金；（乙）

卑金屬、金屬碳化物或瓷金支架上之寶石或次寶石
（天然、人造或再造者）；或

（丙）

卑金屬支架上之研磨料，惟該物品應具有卑金屬製
之切齒、溝槽，在使用研磨料後仍保持原形及效能
者。

（丁）

屬於本章物品之卑金屬零件，應與各該物品歸入同一
節號，但其另有規定者及手工具之把柄（第8466節
）不在此限。惟第15類類註二所規定之一般用零件不
屬本章範圍。

二、

電動刮鬍刀及電理髮剪之頭及刀片歸入第8510節。

由第8211節之一件或以上之刀與起碼相等數目之第
8215節物品組合成套之貨品歸入第8215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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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卑金屬零件，依其物品本質來分類，惟第7312、
7315、7317、7318或7320節之鋼鐵製品，或類似卑金
屬製品（第74至76及78至81章）不能視為本章製品之
零件。

一、

第8302節「腳輪」之涵意係指有一直徑（如裝有輪胎
時在內）不超過75公厘、或有一直徑（包括輪胎之任
何方位）超過75公厘，其所裝置之車輪或輪胎之寬小
於30公厘。

二、

經政府立案之寺廟、教堂及其他宗教團體，輸入歸屬
本章、第44、69或92章專供瞻仰、謨拜、祭祀、陳列
、展示之佛像、神像、禮器、樂器、法器、經典、雕
刻、繪畫及其他之物品，經主管機關證明用途屬實者
免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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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類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塑膠（第39章）或硫化橡膠（第4010節）製之傳動
或輸送帶或帶狀物，或其他用於機器、機械或電器
用具或供其他專業用之硫化橡膠製品，但硬質橡膠
製者除外（第4016節）；

（甲）

皮革或合成皮製品（第4205節）或毛皮（第4303
節）製品之用於機器或機械用具或供其他專業用
者；

（乙）

任何材質製（如第39、40、44及48章或第15類）之
筒管、線軸、錐形線軸、錐體心型、紗框或類似支
持物；

（丙）

提花機或類似機器用之穿孔卡（如第39、48章或第
15類）；

（丁）

紡織材料製之傳動或輸送帶及傳動裝置（第5910
節）或其他專業用紡織材料製品（第5911節）；

（戊）

第7102至7104節之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
造者）或第7116節之完全由上述寶石或次寶石所製
成之物品，但唱針用未鑲嵌加工之藍寶石及鑽石者
除外（第8522節）；

（己）

第15類類註二所屬一般用卑金屬製零件或塑膠製類
似品（第39章）；

（庚）

鑽管（第7304節）；（辛）

金屬線或扁條所製之環形帶（第15類）；（壬）

第82或83章之物品；（癸）

第17類之物品；（子）

第90章之物品；（丑）

第91章之鐘、錶或其他物品；（寅）

第8207節之可互換工具或用作機器零件之刷（第
9603節）；類似可互換工具應按工作部分之構成材
質分類（例如第40、42、43、45、59章或第6804、
6909節）；

（卯）

第95章之物品；或（辰）

打字機或類似機器用之色帶，不論是否裝軸或裝匣
者（按構成之材質分類，或如已上墨或其他配製方
法而能產生蓋印效果者歸入第9612節）。

（巳)

除照本類類註一、第84章章註一及第85章章註一規定
外，機器之零件（非第8484、8544、8545、8546或
8547節所列物品之零件），應依照下列原則分類：

二、

凡零件本身屬第84或85章各節所明列之物品者（第
8409、8431、8448、8466、8473、8487、8503、
8522、8529、8538及8548等節除外），應歸入該兩
章所列各節；

（甲）

其他零件，如係專用或主要適用於某特種機器或同
節之多種機器（包括第8479或8543節內機器）者，
應歸入該種或第8409、8431、8448、8466、8473、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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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榖機（第8437節）；（乙）

8503、8522、8529或8538等機器適當節。惟如該項
零件亦係主要適用於第8517及8525至8528節者應歸
入第8517節；

所有其他零件應歸入第8409、8431、8448、8466、
8473、8503、8522、8529或8538等適當節，如均不
適合，則歸入第8487或8548節。

（丙）

由兩具或兩具以上機器組裝在一起形成的複合機器或
設計為具有兩種或兩種以上互補或交互功能之機器
，除另有規定外，按其主要功能之組件或機器，歸入
應列之節。

三、

機器（包括機器組合）具有個別之構件（不論單獨或
以管線、傳動裝置、電纜或其他裝置連接者）供發揮
顯明之功能者，按其功能歸入適當之節（第84或85章
）。

四、

各註所稱「機器」指第84或85章所列之機器、機械工
廠、設備、器具或用具。

五、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第68章之磨石或其他物品；（甲）

陶瓷材料所製之機器或用具（例如泵）及任何材料
所製之機器或用具之陶瓷零件（第69章）；

（乙）

（第7017節）試驗用之玻璃器；玻璃製之機器、用
具或專業用其他物品或其零件（第7019或7020
節）；

（丙）

第7321或7322節之貨品或其他卑金屬製之類似貨品
（第74至76或78至81章）；

（丁）

第8508節之真空吸塵器；（戊）

第8509節之家用電動用具；第8525節之數位相機；
或

（己）

非馬達動力式之手操作地板清掃器（第9603節）。（庚）

除第16類類註三及本章章註九應先運用外，機器或用
具符合第8401至8424節中一節或多節或第8486節之貨
名，亦同時符合第8425至8480節者，應按前者或第
8486節分類。

二、

但第8419節不包括下列各項：

發芽設備、孵卵器或育雛器（第8436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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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糖汁用之擴散設備（第8438節）；（丙）

紡織纖維紗、布或製成品之熱整理機器（第
8451節）；或

（丁）

供機械操作之機器或整廠設備，即令需具變溫
之作用，但非其主要作用者。

（戊）

第8422節不包括下列二項：

封袋或類似容器用之縫紉機（第8452節）；或（甲）

第8472節之辦公室機器。（乙）

第8424節不包括以下機器：

噴墨式印刷機（第8443節）；或（甲）

水刀（水射流）切削機械（第8456節）。（乙）

符合第8456節所指加工任何物質之工具機，同時亦符
合第8457、8458、8459、8460、8461、8464或8465節
之規格者，則應歸列第8456節。

三、

第8457節僅適用於具有下列三種不同機械加工操作方
式之一之金屬加工工具機，車床（包括車削綜合加工
機）除外：

四、

依機械加工程式自刀庫或類似機構自動更換刀具
（綜合加工機），

（甲）

運用不同之加工單元自動連動，同時或依序在固定
工件上自動加工者（單體結構機、單站），或

（乙）

自動移送工件至不同加工單元加工者（多站聯製
機)。

（丙）

五、

第8471節所稱「自動資料處理機」係指機器須具：（甲）

儲存處理之程式並至少能儲存執行程式所需之
直接資料；

（1）

依使用者需要而自由設計程式；（2）

依使用者規定作數學演算；及（3）

無人干預情況下，能在執行處理過程中，經由
邏輯判斷藉執行處理程式，以修改執行工作。

（4）

自動資料處理機可由多種分離單元結合而成一系
統。

（乙）

除後述（丁）及（戊）項所述者外，如一單元能符（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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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攝影機、數位相機及影像攝錄機；（4）

顯示器及投影機，未裝電視接收器具者。（5）

機器內裝有自動資料處理機或與自動資料處理機結
合者，其能達成除資料處理外之某特定功能者，應
按其特定功能歸列應屬之節，如無適當之節可歸列
者，則歸入剩餘節。

（戊）

第8482節包括拋光鋼珠，其最大及最小直徑與公稱直
徑相差不超過百分之一或0.05公厘者，並依較低值為
準者。

六、

其他鋼珠應歸入第7326節。

具有一種以上用途之機器，為分類目的視其主要用途
為唯一用途。

七、

依照本章章註二及第16類類註三核定機器之主要用
途，如未見於任何節號，或該機器並無主要用途
者，除另有規定外，應歸入第8479節。第8479節亦
包括以金屬線、紡織（纖維）紗或任何此類或混合
材料製造繩或纜所用之機器（如絞股機、撚線機、
製索機等）。

第8470節所稱「袖珍型」僅適用於體積不超過170公
厘×100公厘×45公厘之機器。

八、

鍵盤、X－Y座標輸入裝置及磁式儲存單元，符
合前述（丙）（2）及（丙）（3）之條件者，
在任何情況均應歸入第8471節之單元。

第8471節不包括下列單獨出現之物品，即使該等物
品符合前述章註五（丙）之條件者：

（丁）

列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不論是否併裝一
起；

（1）

聲音、圖像及其他資料之傳輸或接收器具，包
括有線或無線網路通訊器具（例如區域或廣域
網路）；

（2）

揚聲器及微音器；（3）

合下列所有條件者，得視為自動資料處理系統之一
部分：

其為專供或主要供自動資料處理系統使用者；（1）

其能直接或經由一個或多個單元間接與中央處
理單元相連接者；及

（2）

其能以該系統所能使用之資料形式（碼或信
號）接收或遞送資料者。

（3）

自動資料處理機，其單元係單獨出現者仍應歸
入第847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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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半導體裝置或積體電路；（2）

升降、搬運或裝卸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
積體電路及平面顯示器。

（3）

除依照第16類類註一及第84章章註一之規定外，凡
符合第8486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皆歸入該節，而
不得歸入本分類之其他節。

（丁）

第847149目所稱「系統」係指各單元符合第84章章註
五（丙）所列條件，並至少由一中央處理單元、一輸
入單元（如鍵盤或掃描器）及一輸出單元（如視像顯
示單元或列表機）等組成之自動資料處理機。

一、

第848240目僅適用於圓管滾子軸承，其滾子之直徑
，不得超過5公厘且其長度至少為直徑之三倍。滾子
之兩端可成圓角。

二、

探勘及開掘油（氣）井用器材，經經濟部核明屬實函
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第84304110號規定免稅。

一、

刪除二、

為防制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制噪音，防制振動
，監測、檢驗環境及清理廢棄物，輸入歸屬本章（包
含稅則第84798950及84799020號）之機器設備（零、
配件在內），養殖漁業以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證明用途屬實；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以經經濟
部證明用途屬實；其他使用機構以經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三、

九、

本章章註及第8486節所稱「半導體裝置」及「積體
電路」亦適用第85章章註八（甲）及八（乙）。但
本章章註及第8486節所稱「半導體裝置」亦包含光
敏半導體裝置及發光二極體。

（甲）

本章章註及第8486節所稱「平面顯示器之製造」包
括平面板基座之構裝，不包括玻璃之製造或印刷電
路板之組裝或將其他電子元件裝於平面板上。所稱
「平面顯示器」不包括利用陰極射線管技術之顯示
器。

（乙）

第8486節亦包括專供或主要供下列用途之機器及器
具：

（丙）

製造或修補光罩及網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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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製造工廠，輸入製造農業及園藝用土壤整理
及耕作機器，收穫、打穀、選別及乾燥之機器。種子
穀粒或豆類植物之清淨機等之零件、附件及配件（引
擎在內），暨輸入製造上述零件、附件及配件之材料
（製造引擎材料在內），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免
稅。

四、

經政府立案之盲人救濟機構，輸入稅則第8442、
8443、8469、9608節以外其他各章所屬稅則號別專供
盲人用之物品免稅，但以內政部證明屬實者為限。

五、

適用稅則第8407及8408節專供堆高機或跨載機用引擎
，以機械製造工廠輸入，專供堆高機或跨載機用，經
經濟部證明屬實者為限。

六、

刪除七、

為和平用途，輸入原子能研究、發展、生產、保防、
防護、廢料營運設備及原子能發電相關設備，經提出
原產國執照，並經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證明用途屬實
安全無虞者免稅。

十、

符合牧場登記規定之畜牧業輸入整套自動化畜牧用機
（儀）器設備，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用途屬實者
免稅。

十一、

公司組織且符合電業法規定之發電業，輸入歸屬本章
、第85及90章之機器或儀器設備，經經濟部證明用途
屬實且在國內尚未製造者免稅。租賃公司輸入符合上
述規定之機器或儀器設備，以資本租賃方式供給合於
規定之事業使用者，亦得免稅，其免稅手續應由租賃
公司會同其所供給之事業共同辦理。

十二、

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為開發新產
品、改良品質、提高生產力、節約能源、促進廢物利
用或改進製造方法，經經濟部核准，輸入屬本章且國
內未製造之機器設備及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
器設備者免稅。租賃公司輸入符合上述規定之機器或
儀器設備，以資本租賃方式供給合於規定之事業使用
者，亦得免稅；其免稅手續，應由租賃公司會同其所

十三、

船用引擎製造工廠輸入船用引擎之零件、附件，經經
濟部證明確供製造船用引擎者免稅。

八、

刪除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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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之事業共同辦理。

符合農業發展條例之農民、農民團體及農業企業機構
，為提升營運效能，輸入稅則第8427節供農業產銷用
之叉舉車或其他工作車，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用
途屬實者免稅。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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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第8523節者：四、

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例如快閃記憶卡或快閃電
子儲存卡）其本身附有連接插座，係由一個或多個
固定於印刷電路板上之同一殻體積體電路形態快閃
記憶體（例如快閃電子抹除式唯讀記憶體FLASH
E2PROM）所構成者。本裝置可由積體電路形態之控
制器及電容器、電阻器等個別被動元件所組成；

（甲）

所稱「智慧卡」係指卡片上嵌入一個或以上晶片形
狀之積體電路［一個微處理器，隨機存取記憶體
（RAM）或唯讀記憶體（ROM）］。此類智慧卡可含
有接觸器、磁條或嵌入天線，但不得含有任何其他
主動或被動之電路元件。

（乙）

第8534節所稱「印刷電路」係依預定設計之圖形，以
任何印刷方法（如壓紋、電鍍、蝕刻）或覆膜印刷電
路技術，將導體、接點或其他印製元件（如電感器、
電阻器、電容器）單獨或相互連接在絕緣基板上之電
路，此等印製元件不包括其他能產生整流、調變或放

五、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電暖毯、電褥、電足套及類似品；電暖衣服、鞋
靴、耳套或其他供人穿戴之電暖物品；

（甲）

第7011節之玻璃製品；（乙）

第8486節之機械及器具；（丙）

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科用之真空器具（第9018
節）；或

（丁）

第94章之電熱家具。（戊）

第8501至8504節不包括屬於第8511、8512、8540、
8541或8542節之貨品。

二、

但金屬桶式水銀弧整流器，仍歸入第8504節。

第8509節僅包括通常供家庭用之下列機電器具：三、

地板擦亮機、食品碾磨器及混合器、及水果或蔬菜
榨汁機，均不限重量；

（甲）

其他機器不超過20公斤者。（乙）

本節不適用於電扇或含有電扇之通風或再循環
蓋，不論是否裝有過濾器（第8414節）、離心
布料脫水機（第8421節）、洗碟機（第8422
節）、家用洗衣機（第8450節）、滾筒及其他
熨衣機（第8420或8451節）、縫紉機（第8452
節）、電剪刀（第8467節）或電熱用具（第
85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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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粒積體電路，係包含二個或二個以上相互
連接之單石積體電路，依其需求與目的不可分
割地結合而成。不論是否在一個或一個以上之
絕緣基片上，有無導線架，但不得含有其他主
動或被動電路元件。

（3）

混合積體電路，在其內以薄膜或厚膜技術產製
之被動元件（如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
等），以及以半導體技術做成之主動元件（如
二極體、電晶體、單石積體電路等），依所有
需求及目的，藉由直接或以纜線相互連接，不
可分割地組合在同一絕緣基板（如玻璃、陶瓷
等）上。此等電路亦可包括分立組件；

（2）

大訊號之元件（如半導體元件）。

所稱「印刷電路」可裝有其他非印刷製之連接元
件，但不包括非屬印刷製作過程中所獲致之元件所
組成之電路或個別、分立之電阻器、電容器或電感
器。

薄膜或厚膜電路包含有上述相同製造技術過程中產
製之主動及被動元件者，均歸入第8542節。

第8536節所稱「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連接
器」係指於數位線路系統中，該連接器將光纖尾端對
尾端簡單機械地整齊排列，其不能執行訊號放大、再
生或調變等其他功能。

六、

第8537節不包括供電視接收機或其他電氣設備遙控用
之無線紅外線裝置（第8543節）。

七、

歸入第8541及8542節須注意下列規定：八、

「二極體、電晶體及類似之半導體裝置」係半導體
裝置，其作用係應用電場而改變電阻率者；

（甲）

「積體電路」係指：（乙）

單石積體電路，其內電路元件（如二極體、電
晶體、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製作在半
導體或化合物半導體材料（例如攙雜矽晶、砷
化鎵、矽鍺、磷化銦）基板裡面（主要）以及
表面上，而且不可分割地連結在一起；

（1）

本註所明定之物品除歸入第8523節者外，應優先歸
入第8541及8542節，然後才可依據其功能歸入其他
適當號別。

第8548節所稱「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
電池」係指因破損、切碎、磨損或其他原因而無法使
用，亦無法再充電者。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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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2712目僅包括內裝有擴大器而無揚聲器之卡式放
音機，不需外接電源即能操作且其體積不超過170毫
米×100毫米×45毫米者。

一、

輸入用於維護礦場安全設備或器材，經經濟部證明屬
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免稅。

一、

刪除二、

刪除三、

為防制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制噪音，防制振動
，監測、檢驗環境及清理廢棄物，輸入歸屬本章之機
（儀）器設備（零、配件在內），養殖漁業以經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證明用途屬實；符合工廠管理規
定之製造業以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其他使用機構
以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四、

刪除五、

經行政院新聞局核准或許可設立之電影事業、廣播電
視事業或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輸入歸屬本章（第
8523節所列貨品除外）、第3707節、第84章或第90章
之影視媒體專用器材設備，暨歸屬第870590目之影視
媒體專用特種車輛，經行政院新聞局證明屬實者免稅
。

六、

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為開發新產
品、改良品質、提高生產力、節約能源、促進廢物利
用或改進製造方法，經經濟部核准，輸入屬本章且國
內未製造之機器設備及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
器設備者免稅。租賃公司輸入符合上述規定之機器或
儀器設備，以資本租賃方式供給合於規定之事業使用
者，亦得免稅；其免稅手續，應由租賃公司會同其所
供給之事業共同辦理。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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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類不包括第9503或9508節之貨品及第9506節之各種
滑水、雪橇及類似品。

一、

第86至88章所稱「零件」或「附件」非指不適於各該
章物品內專用或主要用途者。凡零件或附件可歸入各
該章內兩個或以上節時，應按其中與零件或附件之主
要用途相當之節分類。

三、

本類：四、

所稱「零件」及「零件及附件」不適用於下列物品
，不論其是否可識別為本類貨品之零件或附件：

二、

接合墊、墊圈及類似品（各依其質料分類或歸入第
8484節）或其他硫化橡膠製品，不包括硬化橡膠
（第4016節）；

（甲）

第15類類註二所稱一般用卑金屬製零件（第15類）
或類似之塑膠製品（第39章）；

（乙）

第82章之貨品（工具）；（丙）

第8306節之貨品；（丁）

第8401至8479節之機器、器具或其零件；第8481或
8482節之貨品或第8483節之貨品而其構成引擎或馬
達之整體零件者；

（戊）

電機及其設備（第85章）；（己）

第90章之貨品；（庚）

第91章之貨品；（辛）

武器（第93章）；（壬）

第9405節之燈及照明裝置；或（癸）

用作車輛零件之刷子（第9603節）。（子）

可行駛於道路及軌道上之特殊構造車輛歸入第87章
適當之節；

（甲）

水陸兩棲機動車輛歸入第87章適當之節；（乙）

可兼作道路車輛用之特殊構造航空器歸入第88章適
當之節。

（丙）

氣墊運輸工具應依下述方式歸入本類內與其最接近之
運輸工具：

五、

如設計供在軌道上行駛者（空中轉車）應歸入第86
章；

（甲）

如設計供在陸地或同時在陸地或水面行駛者，應歸
入第87章；

（乙）

如設計供在水面行駛，不論是否能登陸灘頭，駛上
棧橋或在冰上行駛者，應歸入第89章。

（丙）

氣墊運輸工具之零件及附件，比照上述氣墊運輸工
具之分類方法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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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墊運輸工具之零件及附件，比照上述氣墊運輸工
具之分類方法分類。空中轉車之軌道固定設備及配
件，比照鐵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分類。空中轉車
運輸系統之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比照鐵道
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分類。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木製或混凝土製之鐵道或電車道軌枕，或混凝土製
之空中轉車導軌（第4406或6810節）；

（甲）

第7302節之鐵道或電車道鋼鐵建材；或（乙）

第8530節之電動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丙）

第8607節適用範圍，包括下列各項：二、

軸、輪、輪組（運行裝置）、金屬輪胎、箍、轂及
其他車輪之零件；

（甲）

樑架、底架、轉向架及雙轉向架；（乙）

軸箱、制動裝置；（丙）

車輛緩衝器、掛鉤及其他聯結裝置及走廊聯結裝
置；

（丁）

客車裝備。（戊）

除上列章註一規定外，第8608節適用範圍包括下列二
項：

三、

已裝成之軌道、轉車檯、月臺緩衝器、裝載計量
器；

（甲）

信號標、機械信號盤、平交道控制器、信號及指示
控制及其他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信號、安全或
交通控制設備，供鐵路、電車道、公路、內陸水
道、停車場、港口設備或機場使用，不論是否作為
電力照明設備使用者均在內。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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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專在軌道上行駛之鐵道或電車道車輛。一、

本章所稱「曳引車」係指車輛之構造主要為牽引或推
動其他車輛、用具或負荷相關者，不論是否具有載運
工具、種子、肥料或其他貨品之附屬裝置。

二、

設計供裝配於第8701節所屬曳引車之機器及工作用
工具作為可互換之裝備者，即使與曳引車同時出
現，且不論是否已裝置於曳引車上，仍應歸入其個
別應屬之節。

機動車輛底盤裝有駕駛臺者，應歸入第8702至8704節
，而不歸入第8706節。

三、

第8712節包括所有兒童用二輪腳踏車，其他兒童用腳
踏車歸入第9503節。

四、

輸入稅則第8701節之農業用牽引車，以經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證明確供農業使用者為限。

一、

整體汽車底盤、車身或車輛拆散，報運進口者，不適
用稅則第8708節稅率，應按各該整體汽車底盤、車身
或車輛應行歸屬之稅則號別徵稅。

二、

輸入救火車及救火雲梯車用之零件、附件及組件（車
輛底盤不論是否裝有引擎及駕駛台均在內），經內政
部證明確供製造消防車用者，適用稅則第87053000號
規定免稅。

三、

農業機械製造工廠輸入製造裝置具用曳引車之零件、
附件及配件（引擎在內）；及輸入製造上述零件、附
件及配件之材料（製造引擎材料在內），經經濟部證
明屬實者，適用稅則第87019020號規定免稅。

四、

刪除五、

輸入稅則第8702、8703、8704、8705節之車輛（包括
整輛份零組件），確不供行駛用，而僅供新車種之開
發設計，功能系統分析、測試，或為安全能、節約能
源、防治污染等之改進及零組件開發設計等之用，經
經濟部證明屬實者免稅。

六、

適用稅則第87089970號徵稅之農地搬運車用零件與附
件，以農業機械製造工廠自行進口並經經濟部證明屬
實者為限。

七、

輸入稅則第87059090號內之噪音測定車、空氣污染防
制監測車等防制公害之車輛，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證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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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供用作公害防治之車輛，並經經濟部證明國內尚
未製造者免稅。

輸入稅則第87039020號救護車，內有救護用特殊設備
裝置及稅則第87059070號捐血車，內有捐血用特殊設
備裝置，經行政院衛生署證明確專供救護或捐血之用
者免稅。

九、

領有身心障礙手册之肢體障礙者或經政府立案之肢體
障礙機構及團體，輸入稅則第8703節專供肢體障礙者
使用之特製機動車輛及稅則第87111011及87112010號
之專供肢體障礙者使用之汽缸容量150立方公分以下
特製機器腳踏車免稅，但每位肢體障礙者以一部為限
。

十、

適用稅則第87021010號徵稅之「機坪接駁車」，以經
交通部證明確供機場內輸運旅客且不請領車輛牌照者
為限。

十一、

輸入供製造稅則第87029010、87021020、87054000、
87059040、87059051、87059052、87059060、
87059070及87059080號車輛用歸屬本章或第84、85及
90章之零件、附件及組件（車輛底盤不論是否裝有引
擎及駕駛台均在內），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前項增修適用免稅項目，追溯自91年1月1日起生效
。

十二、

消防機關輸入歸屬本章之救災車輛歸屬本章及其他各
章之救火、救生、救災裝備，經內政部證明屬實者免
稅。

十三、

輸入供製造消防機關用救災車輛歸屬本章、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章及第九十章之零件、附件及組件（車輛
底盤不論是否裝有引擎及駕駛台均在內），經內政部
證明屬實者免稅。

十四、

刪除十五、

刪除十六、

輸入供製造稅則第87021030、87029020、87039020、
87059090號車輛用及第8702節與8703節之身心障礙者
復康車輛（可供輪椅進出或裝置有相關醫療器材者
）用，歸屬本章或第84章、第85章及第90章之零件、
附件及組件（車輛底盤不論是否裝有引擎及駕駛台均
在內），經經濟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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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0211至880240目所稱「空重量」係指機器在一般
飛行狀況之重量，不包括機員及燃料以及非永久裝置
設備之重量。

一、

修造航空器進口用於航空器本身之器材（電氣裝備在
內）及專供服務、維護或修造航空器用之地面裝備
，經主管機關核明屬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
第8803節免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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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已裝配或末裝配或經拆散之未完成或不完整船
舶，或未經裝配或經拆散之完整船舶，如其未具有某
一特種船舶之主要特徵，應歸入第8906節。

一、

修造船廠修造船艇所需進口用於船艇本身之器材，經
經濟部證明屬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第
89069020號免稅。

一、

航業修護其國際航線船隻，所需進口提撥船長具領上
船，用於修護船隻本身之器材，經交通部核屬需要
，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第89069020號免稅
。

二、

航業修護國際航線船隻，在國內採購已稅進口器材
，或已進口供製造該項器材主要原料，經交通部核明
屬實，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第89069020號免
稅，但進口日期以海關放行之日起不超過兩年者為限
。

三、

修造船廠商在國內購用已稅進口器材修造船隻，及該
路商自行產製或價購國內其他廠商產製之器材修造船
隻者，該項器材所用主要原料，如屬已稅進口原料
，經經濟部核明屬實，並函轉財政部認可者適用稅則
第89069020號免稅，但向海關申請退稅日期，以該原
料自海關放行之日起不超過三年為限。

四、

漁民或漁業公司所需進口用於修造漁船、漁具、漁業
資材，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合乎漁業法第58條規
定者免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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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用於機器、用具或其他工業用之硫化橡膠製品，硬
化者除外（第4016節），皮革或合成皮革製品（第
4205節）或紡織材料製品（第5911節）；

（甲）

紡織材料製之支撐帶或其他支撐物品，其在器官上
產生支撐或固定之預期效果，僅源於其彈性。（例
如產科用帶、胸部支撐繃帶、腹部支撐繃帶、關節
或肌肉支撐物）（第11類）；

（乙）

第6903節之耐熱製品；第6909節之試驗室、化學或
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丙）

屬於第7009節之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鏡或屬於第
8306節或第71章之非光學元件之卑金屬或貴金屬
鏡；

（丁）

屬於第7007、7008、7011、7014、7015或7017節之
貨品；

（戊）

第15類類註二所稱之一般用卑金屬零件（第15類）
或塑膠類似品（第39章）；

（己）

第8413節配有計量裝置之幫浦；重錘操作之計數或
校正機器或分別申報之天平用砝碼（第8423節）；
起重或搬運機器（第8425至8428節）；各種切紙或
切紙板機器（第8441節）；第8466節調整工具機工
作面或工具所用之配件，包括具有讀度用光學裝置
者在內（例如「光學分度頭」），但該項配件本身
之為主要光學儀器（例如準線望遠鏡）者不在內；
計算機（第8470節）；閥及其他用具（第8481
節）；第8486節的機器及器具（包括將電路圖投影
或繪圖在感光性半導體材料上之器具）；

（庚）

腳踏車或機動車輛用探照燈或聚光燈（第8512
節）；手提電燈（第8513節）；電影錄音、聲音重
放或重錄器具（第8519節）；磁性放音頭（第8522
節）；電視攝影機、數位相機及影像攝錄機（第
8525節）；雷達器具、無線電航行輔助器具或無線
電遙控器具（第8526節）；光纖、光纖束或纜之連
接器（第8536節）；數值控制器具（第8537節）；
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第8539節）；光纖電纜（第
8544節）；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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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之流量、深度、壓力或其他可
變因素之儀器及器具，或溫度自動控制裝置，其操
作不論是否依受自動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
者；其係設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
值，藉連續性或週期性之量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不
受干擾；及

（甲）

電量自動調整器、非電量自動控制之儀器或器具，
其操作係依受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者；其
係設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藉
連續性或週期性之量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不受干
擾。

（乙）

第16類類註三和類註四之規定亦適用於本章。三、

第9005節不包括裝置於武器上之望遠瞄準器、裝置於
潛水艇或坦克車上之潛望鏡或供本章或第16類之機器
、用具、儀器或器具使用之望遠鏡，以上各項望遠瞄
準器及望遠鏡均應歸入第9013節。

四、

計量或校正用之光學儀器、器具或機器，如無本章註
規定，而能歸入第9013及9031節者，歸入第9031節。

五、

第9021節所稱「整形用具」其意係指用具用於：六、

- 防止或矯正身體的缺陷；或

- 疾病、手術或受傷害後用於支持或固定身體的部
位。

整形用具包括設計用為調整整形狀況之鞋子和特殊
鞋墊，如果其為（一）個別量製或（二）大量生產
者中之一者，且其為單一不成雙以及設計適合任何
一腳同樣可穿者。

第9032節僅適用於下列各項：七、

第9405節之探照燈及聚光燈；（壬）

第95章之物品；（癸）

依據組成材料分類之容量測定器；或（子）

線軸、紗框或類似支持物（應依據其組成材質分
類，例如歸入第3923節或第15類）。

（丑）

除依上述章註一規定外，凡本章之機器、用具、儀器
或器具所用之零件及附件，應按下列規定分類：

二、

本章或第84、85或91章（第8487、8548或9033節除
外）中任何節下之貨品之零件及附件，均應歸入其
各節；

（甲）

其他零件及附件，如係專用或主要用於某一特定機
器、儀器或器具者，或適用於同一稅則號別下之多
種機器、儀器或器具（包括第9010、9013或9031節
之機器、儀器或器）均應歸入該機器、儀器或器具
之號別；

（乙）

所有其他零件及附件均應歸入第9033節。（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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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制空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制噪音，防制振動
，監測及檢驗環境，輸入歸屬本章之儀器設備（零、
配件在內），養殖漁業以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證明用途屬實；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以經經濟
部證明用途屬實；其他使用機構以經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一、

刪除二、

符合工廠管理規定之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為開發新產
品、改良品質、提高生產力、節約能源、促進廢物利
用或改進製造方法，經經濟部核准，輸入屬本章且國
內未製造之專供研究實驗或品質檢驗之儀器設備者免
稅。租賃公司輸入符合上述規定之儀器設備，以資本
租賃方式供給合於規定之事業使用者，亦得免稅；其
免稅手續，應由租賃公司會同其所供給之事業共同辦
理。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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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鐘或錶之玻璃及重體（按其組成材質歸類）；（甲）

錶鏈（視情形而定歸列第7113或7117節）；（乙）

第15類類註二所稱之一般用零件之卑金屬製品（第
15類），或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或貴金屬或被
覆貴金屬之金屬製品（一般歸入第7115節）；但
鐘、錶彈簧應歸入鐘錶零件（第9114節）；

（丙）

滾珠（視情形而定歸列第7326或8482節）；（丁）

第8412節無需擒縱器之物品；（戊）

滾珠軸承（第8482節）；或（己）

列入第85章之物品，而未裝配成鐘錶之運轉體或未
裝配成適用於運轉體之零件者（第85章）。

（庚）

第9101節之錶，僅包括錶殼完全以貴金屬或被覆貴金
屬之金屬或相同材料裝有第7101至7104節之天然珍珠
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錶
之卑金屬錶殼鑲有貴金屬者歸入第9102節。

二、

本章所稱「錶運轉體」係指由平衡輪及游絲、石英晶
體或任何其他能確定時間間隔，具顯示時間或附有顯
示時間之機械系統裝置者，此類錶運轉體厚度不超過
12公厘，其寬度、長度或直徑均不超過50公厘。

三、

除章註一所列者外，凡運轉體及其他零件適合供鐘錶
及其他物品用者（例如精密儀器）應歸入本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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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第15類類註二所列之一般用卑金屬零件（第15類）
或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

（甲）

屬於第85或90章微音器、擴大器、揚聲器、頭戴耳
機、開關、閃光器及其他附屬儀器、器具或設備供
使用但未裝於歸入本章儀器之機箱內；

（乙）

玩具樂器或器具（第9503節）；（丙）

清潔樂器用刷（第9603節）；或（丁）

珍藏品或古董（第9705或9706節）。（戊）

樂弓、樂槌及類似品供第9202或9206節之演奏樂器使
用者，與該項樂器連同申報進口，其數量相當係作該
項用途者，應一併歸屬各該項樂器之相同號別。

二、

屬於第9209節之卡片、碟片及音樂卷，與該項樂器
連同申報時，仍應視為個別物品，而不構成此項樂
器之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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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屬於第36章之貨品（例如打擊火帽、雷管、信號
彈）；

（甲）

第15類類註二所述一般用卑金屬製零件（第15類）
或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

（乙）

裝甲戰鬥車輛（第8710節）；（丙）

望遠鏡瞄準具及適用於武器之其他光學裝置（第90
章），除非其已經裝置於武器上，或與擬裝置之武
器連同申報者；

（丁）

弓、箭、鈍頭刺劍或玩具（第95章）；或（戊）

珍藏品或古董（第9705或9706節）。（己）

第9306節所稱「零件」不包括第8526節之無線電或雷
達器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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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01至9403節內有關貨品之零件，並不包括由玻
璃（包括鏡子），大理石或其他石料以及第68或69
章所列其他材料所製的片或板（不論是否裁切成
形，但未與其他零件組裝者）在內。

（甲）

第9404節所列貨品分別申報者，不得以零件列入第
9401、9402或9403節。

（乙）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屬於第39、40或63章充氣或充水之床褥、枕頭或軟
墊；

（甲）

屬於第7009節之玻璃鏡，依其設計係放置於地板上
或地上者［例如穿衣鏡（旋轉鏡）］；

（乙）

屬於第71章之物品；（丙）

第15類類註二所述一般用卑金屬製零件（第15類）
或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或屬於第8303節之保
險櫃；

（丁）

經特殊設計作為第8418節冷藏或冷凍設備零件之家
具；供縫紉機用而特殊設計之家具（第8452節）；

（戊）

屬於第85章之燈具及照明配件；（己）

經特殊設計作為第8518節器具零件之家具（第8518
節）、第8519或8521節器具零件之家具（第8522
節）；或第8525至8528節器具零件之家具（第8529
節）；

（庚）

屬於第8714節之物品；（辛）

屬於第9018節之牙科治療椅附有牙科用具或牙科用
痰盂（第9018節）；

（壬）

屬於第91章之物品（例如鐘及鐘殼）；或（癸）

玩具性家具或玩具性燈具或照明配件（第9503
節），撞球檯或經特殊製作供遊戲用（第9504節）
之其他家具，魔術或裝飾用家具（電動花冠除外）
如中國燈籠（第9505節）。

（子）

第9401至9403節所指之物品（零件除外）僅係設計供
放置地板或地上者，始歸入該節號列。

二、

惟下列物品即使經設計用於懸掛或固定在牆上或相
互重疊者，仍應歸入上述號別：

碗櫥、書櫃、其他架式家具（包括以支撐物固定於
牆上之單層架）及組合家具；

（甲）

座物及床。（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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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06節所稱「組合式建築物」係指在工廠完成或裝
配成元件，一同申報，供在現場安裝之建築物，例如
住屋、工寮、辦公室、學校、商店、棚屋、汽車間或
類似之建築物。

四、

為防治水污染及清理廢棄物，輸入歸屬本章之貨品
，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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蠟燭（第3406節）；（甲）

屬於第3604節之煙火或其他煙火品；（乙）

屬於第39章、第4206節或第11類之紗、單絲、繩或
腸線及類似品，業經剪切成段供釣魚之用，但未製
成釣魚線者；

（丙）

第4202、4303或4304節之運動用具袋或其他容器；（丁）

屬於第61或62章之紡織纖維製運動服裝或花式服
裝；

（戊）

屬於第63章之紡織纖維製旗或旗布，或船、帆板或
車用之帆；

（己）

屬於第64章之運動鞋靴（裝冰刀或滾輪之溜冰鞋除
外），或屬於第65章之運動用帽；

（庚）

手扙、鞭、馬鞭或類似品（第6602節），或其零件
（第6603節）；

（辛）

屬於第7018節之玩偶或其他玩具用玻璃眼珠（未嵌
裝玻璃眼珠）；

（壬）

第15類類註二所述之一般用卑金屬裝零件（第15
類）及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

（癸）

屬於第8306節之鈴、鑼或類似品；（子）

液體泵（第8413節），液體或氣體過濾或淨化機具
（第8421節），電動機（第8501節），變壓器（第
8504節），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
智慧卡及其他供錄音或錄製其他現象之媒體，不論
是否已錄製（第8523節），無線電遙控器具（第
8526節）或無線紅外線遙控裝置（第8543節）；

（丑）

屬於第17類之運動用車輛（連撬、平底雪撬及類似
品除外）；

（寅）

兒童用腳踏車（第8712節）；（卯）

運動用船隻，如獨木舟、輕舟（第89章）或其推進
器具（該項物品之木製者歸第44章）；

（辰）

供運動或室外遊戲用之眼鏡、眼罩及類似品（第
9004節）；

（已）

媒誘音響器及哨子（第9208節）；（午）

第93章之武器及其他物品；（未）

各種電動花環（第9405節）；（申）

球拍線、帳篷或其他露營用品，或手套（通常按其
組成材料分類）；或

（酉）

餐具、廚房用具、盥洗用具、地毯及其他紡織覆地
物、衣著、床單、桌巾、盥洗用巾、廚房用巾和其
他具有實用功能之類似用具（按照其構成材質分
類）。

（戍）

本章包括之物品，其所含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
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
金屬僅構成微小部分，或僅由微小部分之貴金屬鑲嵌
者。

二、

除應依上列章註一規定外，專門或主要適合本章內物三、

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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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使用之零件及附件，均依各該物品分類。

除應依上述章註一規定外，第9503節適用範圍，特別
排除，本節貨品併合有單項或多項其他貨品，依解釋
準則三（乙）規定不能視為成套者以及其單獨進口時
，均應歸入其他節。除非這些物品合裝在一起供零售
用，且具有玩具之主要特性者方得歸入。

四、

第9503節不包括由其設計、形狀或構成材料，可以確
認僅限供動物使用者。例如寵物玩具（歸入其適當之
節）。

五、

第950450目包括：一、

影像遊戲機可外接電視接收器、監視器或其他螢
幕；或

（甲）

影像遊戲機本身具有獨立螢幕，無論是否為可攜帶
式。

（乙）

本目不包括影像遊戲機檯其以硬幣、鈔票、金融
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者（第95043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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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化妝用筆（第33章）；（甲）

屬於第66章之物品（例如傘或手杖之零件）；（乙）

仿首飾（第7117節）；（丙）

第15類類註二所述供一般用之卑金屬製零件（第15
類）或塑膠製類似品（第39章）；

（丁）

屬於第82章之利口器或其他物品附有雕刻或模鑄材
料製柄或其他零件者，惟第9601或9602節適用於分
別申報之柄或此類物品之其他零件；

（戊）

屬於第90章之物品［例如眼鏡架（第9003節）、數
學用畫圖筆（第9017節）、牙科專用或內科、外科
或獸醫用刷（第9018節）］；

（己）

屬於第91章之物品（例如鐘或錶殼）；（庚）

樂器或其零件或附件（第92章）；（辛）

屬於第93章之物品（武器及其零件）；（壬）

屬於第94章之物品（例如家具、燈器及照明裝
置）；

（癸）

屬於第95章之物品（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或

（子）

藝術品、珍藝品或古董（第97章）。（丑）

第9602節所稱「植物或礦物雕刻材料」係指：二、

供雕刻用之硬種子、塊根、殼、核及類似植物材料
（例如象牙果及非洲棕櫚）；

（甲）

琥珀、海泡石、凝聚琥珀及凝聚海泡石、黑玉及礦
質黑玉代替品。

（乙）

第9603節所稱「製帚或製刷用之結或束」僅適用於獸
毛、植物纖維或其他材料製之結或束，不用分割即可
製成帚或刷或該項結束僅需略加處理，如修剪其端
，即可裝成帚或刷者。

三、

除第9601至9606及9615節外本章之物品，不論全部或
部份為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金屬、珍珠或養珠、寶
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仍應歸入本章
。惟第9601至9606及9615節所包括之物品，其所含有
之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
）、貴金屬或被覆貴金屬之金屬僅構成微小部分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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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不包括下列各項：一、

屬第4907節未經使用之郵票或印花稅票、明信片、
信封、郵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及類似品；

（甲）

劇場用繪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類似品（第
5907節），惟不包括可歸列第9706節者；或

（乙）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第7101至7103
節）。

（丙）

第9702節所稱「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係指藝
術家全部用手制作之單塊版或數塊印版直接印製之黑
白或彩色原本，不論其使用何種方法或材料，但不包
括使用機械或機械攝影方法者。

二、

第9703節不適用於大量生產之複製品，或具有商業性
之普通工藝品，即使是藝術家設計或創造者亦不適用
。

三、

四、

除依上列章註一至章註三之規定外，本章之物品應
歸入本章，不再歸入本分類任何其他章。

（甲）

第9706節不適用於可歸入前幾節之物品。（乙）

凡繪畫、素描、粉彩畫、美術拼貼或類似裝飾匾、凹
版畫、版畫或石版畫所裝鑲之框架，其與作品之種類
及價值相稱者，應併該項作品分類。參據本註框架其
與作品之種類及價值不相稱者，應予個別分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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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稅則第98091000號免稅之種植用蒜球，以經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證明屬實者為限。

一、

刪除二、

輸入稅則第98072000號之去殼花生、花生粉及細粒
，或第98073000號之花生油，應分別換算為帶殼花生
以計算配額數量。去殼花生、花生粉及細粒、花生油
之換算比例分別為1.5、1.8、3.8。

三、

輸入稅則第98251100號之稻穀，或第98251300、
98252100、98252200、98253100、98253200、
98254000及98255000號之白米及米食製品，應分別換
算為糙米以計算配額數量。稻榖、白米及米食製品對
糙米之換算比例分別為0.8、1.15。至輸入本章其他
稅則號別之食米及米食製品視同等量之糙米計算配額
。

四、

輸入稅則第98120000號之剝殼椰子應換算為帶殼椰子
以計算關稅配額數量，其換算比例為2.65。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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